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2975號

原      告  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蕭崇統  

原      告  蕭崇順  

            周素綿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蕭崇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柏瑋律師

被      告  邱月霜  

訴訟代理人  邵育偉  

            李鳴翱律師

被      告  慧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茄傑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宏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7平方公尺）之平台增設物即

上方之灰色磁磚拆除。

二、被告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4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空

調、排煙設備等物拆除、雜物清空，並將臺北市○○區○○

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

有人。

三、被告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

物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面積6平方公尺）之外牆招牌、

增建物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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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告邱月霜應容忍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全

體共有人進入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

建物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內之蓄水池，不得有任何

阻礙之行為。

五、被告邱月霜應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

163萬9,467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24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另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本判決第2項所示土

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

幣2萬7,947元。

六、被告邱月霜應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

7,790元，及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本判決第3項所示

外牆招牌、增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

管理委員會新臺幣1萬1,500元。

七、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蕭崇順新臺幣8萬元，及

自民國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周素綿新臺幣8萬元，及

自民國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九、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訴訟費用由被告邱月霜負擔91%、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負

擔1%、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負擔6%、原告蕭崇

順負擔1%、原告周素綿負擔1%。

十一、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幣112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

月霜以新臺幣336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

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二、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幣640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

月霜以新臺幣1,920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

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3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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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55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

霜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4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幣55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

霜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5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幣55萬6,00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1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3萬9,467元及按

月以新臺幣2萬7,947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

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6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幣3,00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4,000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7,790元及按月以

新臺幣1萬1,500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7項於原告蕭崇順以新臺幣2萬7,000元為被告慧

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慧黠股份有

限公司以新臺幣8萬元為原告蕭崇順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十八、本判決第8項於原告周素綿以新臺幣2萬7,000元為被告慧

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慧黠股份有

限公司以新臺幣8萬元為原告周素綿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十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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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

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敦南管委會，下當

事人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被告）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蕭

家賢，嗣於民國112年1月15日變更為蕭崇統並經其聲明承受

訴訟，有原告112年6月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北市都建字第1126007980號函（見本院卷二第

291頁、卷四第109至111頁）可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

第1項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至邱月霜雖陳稱：敦南管委會之規約排除邱月霜被選舉為管

理委員之資格，顯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不符，且蕭崇統並

非區分所有權人，自不可擔任主任委員，又敦南管委會應每

年都改選主任委員，本件訴訟歷時5年，敦南管委會應承受

訴訟5次等語。然觀諸敦南管委會修正後規約（見本院卷四

第323至324頁），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為「於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中選任」，並無邱月霜所指排除其被選舉為管理委員之

情；且蕭崇統自110年3月4日起即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00巷0號2樓【即敦南管委會所屬敦南文普大樓（下稱

系爭大樓）之2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之一，此有前開房屋之

建物謄本、異動索引（見本院限閱卷）可考，則蕭崇統自可

擔任主任委員，敦南管委會並無邱月霜所指未經合法代理之

情；又敦南管委會前主任委員蕭家賢之任期固至109年8月9

日，敦南管委會迄至112年1月15日始選任蕭崇統為主任委

員，此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9年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

1093045439號函、北市都建字第1126007980號函（見本院卷

四第109至115頁）可稽，然敦南管委會於本件起訴時已委任

訴訟代理人陳柏瑋律師，有原告委任狀（見北司調卷第15

頁）可參，則本件訴訟不因原法定代理人蕭家賢代理權消滅

而當然停止，且嗣經有權代表敦南管委會之蕭崇統聲明承受

訴訟，自無邱月霜所指程序不合法之情，併此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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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2款規定自明。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

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上如起訴狀附圖所示面積約28平方公尺（占用面積以地

政機關實測為準）之地上物及鐵門拆除，將上開土地騰空返

還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其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1樓建物）外牆招牌及增設物部

分拆除並回復原狀。㈢被告應將其設置於臺北市○○區○○

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下稱系爭地下室）樓梯間之管線拆

除並回復原狀。㈣邱月霜所有之系爭地下室應容忍原告及其

他共有人避難及於維修、清洗、管理、使用地下室內公用蓄

水池及污水池時進入系爭地下室，並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

為。㈤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新臺幣（下同）182萬3,73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並均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

月給付原告3萬567元。㈥被告應給付蕭崇順、周素綿各50萬

2,460元、30萬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㈦邱月霜所有之系爭1樓建物、

系爭地下室室內均禁止吸菸。㈧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嗣變更及追加除假執行外之聲明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

訴之聲明」欄所載（見本院卷五第103至104頁、第123

頁），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法第

386條所定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系爭大樓（即門牌號碼臺北市○○路00巷0號、

同路段30號大樓）之基地，其所有權為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共有，而邱月霜為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所有

權人，前於108年3月起將其所有之系爭地下室、系爭1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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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出租予慧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茄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茄傑公司）開設酒吧、雪茄館。而邱月霜為使茄傑公司營

業，竟未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擅自以下述方式占用系

爭土地及系爭大樓外牆：⒈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

之平台上鋪設灰色磁磚（下稱系爭磁磚）；⒉裝設鐵門（下

稱系爭B鐵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在系爭

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增設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下

合稱系爭增建物）、堆置雜物（下稱系爭雜物）；⒊裝設鐵

門（下稱系爭C鐵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嗣

於109年8月4日系爭C鐵門被拆除，邱月霜並解除占有】；⒋

在系爭大樓外牆裝設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所示之外牆招

牌、增建物（下合稱系爭招牌）。邱月霜既無權占用系爭土

地，即應拆除、清空上開之物。

　㈡又系爭地下室用途為防空避難室，並設有供系爭大樓全體住

戶使用之蓄水池（下稱系爭蓄水池），邱月霜竟未經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同意，在系爭地下室之公共梯間牆面（下稱系爭

牆面）鑿洞私接如附圖二所示之管線（下稱系爭管線），並

設置如附圖二所示之電機設備（下稱系爭電機設備），應予

拆除並回復原狀；邱月霜復在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

下室之處設置鐵門，阻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

下室避難及清洗系爭蓄水池。

　㈢邱月霜上開占用、設置行為，應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如下：⒈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

A、B、C部分，受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

317萬3,550元，邱月霜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

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

1,308元；⒉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

F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5日之相當於租金不

當得利共69萬元，邱月霜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

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

會1萬1,500元；⒊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牆面，應自1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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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起至返還系爭牆面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160元。

　㈣被告復明知系爭大樓為第3類住宅區，卻自108年5月起至112

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在系爭1樓建物對外以

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

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樓上之住戶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

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各2,460元、580元

之財產上損害，及各50萬元、3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

　㈤爰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聲明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所示，並

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前提出書狀

及言詞抗辯：

　㈠邱月霜辯稱：敦南管委會僅為管理單位，不得請求拆屋還地

或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原告請求拆除之系爭磁

磚、系爭B鐵門、系爭C鐵門、系爭增建物、系爭招牌、系爭

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等均非邱月霜所設置，自不得請求邱月

霜拆除並騰空返還系爭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另邱月霜為系爭地下室之單獨所有權人，自無須容忍其餘區

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另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

之使用用途本為店舖，自得經營商業，原告並未證明被告有

何排放臭氣汙染物、製造噪音行為，且已達侵害蕭崇順、周

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之程度，蕭崇順、周素綿就醫與被告

之營業行為無因果關係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㈡茄傑公司辯稱：茄傑公司已於112年5月退租系爭1樓建物，

在承租系爭1樓建物期間並無擴建情形，茄傑公司均係使用

邱月霜告知可使用之範圍，故原告請求拆除之部分，均與茄

傑公司無涉等語。

三、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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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系爭土地為系爭大樓之基地，其所有權為系爭大樓全體區分

所有權人共有，而邱月霜為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所

有權人，蕭崇順、周素綿為系爭1樓建物樓上住戶。

　㈡邱月霜前於108年3月起將其所有之系爭地下室、系爭1樓建

物出租予茄傑公司，被告間租約於112年5月終止。

　㈢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平台上鋪設有系爭磁磚；系

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裝設系爭B鐵門、增設系爭增建

物、堆置系爭雜物；系爭大樓外牆裝設如附圖一編號E、F部

分所示之系爭招牌；系爭牆面設有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

備；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有鐵門，僅

邱月霜可進入系爭地下室。

　㈣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1年3月

11日北市都建秘字第1110107999號函暨所附系爭大樓70使字

第1848號使用執照、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

權人名冊、系爭1樓建物查詢資料、被告間租約、臺北市大

安地政事務所109年12月24日北市大地測字0000000000號函

暨所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現場照片等件（見本院卷

一第179至185頁、第371頁、卷三第285頁、第349頁、卷四

第43頁、第77頁、第281至289頁、第321頁、本院限閱卷）

可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邱月霜有前揭無權占用、妨礙使用系爭土地、系爭

大樓外牆、系爭地下室梯間之情，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

礎」欄編號1至4所示之規定，拆除及清空如附表一「言詞辯

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返還所占用之系

爭土地及回復原狀；並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

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

另應返還如前所述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予敦南管委會，並

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如前所述之不當得利。又被告排放臭氣

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

權，應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損害各50萬2,460元、30萬580元

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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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主張敦南管委會業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邱月霜拆除及清空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

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並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及回

復原狀，及請求邱月霜返還如前所述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

予敦南管委會、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如前所述之不當得利，

故敦南管委會有權為上開請求等語。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

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一、公寓大廈本身所

占之地面。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

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弄。三、公

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

造；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

委員會為之；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

常使用方法為之；住戶違反上開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

委員會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

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1至3款、第10條第2項前段、第9條第2

項本文及第4項亦有明定。又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雖非區

分所有權人，其本於管理權，就私法上爭議，諸如對於他

人無權占用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無論排除侵害、請求返還

共用部分或為損害賠償主張，仍有訴訟實施權（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213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903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⒉查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以敦南管委會之

名義委任本件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柏瑋律師，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

號1至4所示之物，禁止阻礙系爭蓄水池使用及請求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此有系爭大樓109年8月29日區分所有

權人暨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三第331至333頁）

可考，堪認敦南管委會業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提起本

件訴訟。而原告既主張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系爭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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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及系爭蓄水池均為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依前開說明，

敦南管委會為系爭大樓之管理組織，基於其管理維護權限

及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就本件私法爭議所涉排除侵

害、返還共用部分及不當得利請求事項，應均有訴訟實施

權。

　㈡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

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

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

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建物之拆除，為

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其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有

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㈢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磁磚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

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1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磁磚並回

復原狀等語。經查：

　　⒈系爭1樓建物前承租人藍寶寶火鍋店負責人藍文青於另案

蕭崇統、邱月霜間毀棄損壞刑事案件（案列：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833號，下稱另案）偵查中證

稱：我有向邱月霜承租系爭1樓建物，租約到107年，我還

沒到107年就離開，我找人幫我裝修，房東租什麼範圍就

裝修到什麼範圍，房東有說台階是她的範圍，店外的台階

有無重新做防滑墊不記得了，裝潢有無包括台階不記得等

語，有另案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二第287至288頁），

邱月霜並陳稱：系爭磁磚應該是藍寶寶鋪的，當初平台很

髒，租客鋪設磁磚很美觀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

可見系爭磁磚應為邱月霜之前承租人所鋪設。

　　⒉而邱月霜陳稱：當初我的前手賣系爭1樓建物給我的時

候，有家具行承租系爭1樓建物，我買系爭1樓建物到現在

都沒有變更過其狀態，我是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後來茄

傑公司退租有找新的承租人承接，裝潢及留置物品都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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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承租人使用，現在新的承租人不租了，就把承租物所遺

留的物品或設備都留下來給房東自行處理，因為原告一直

檢舉，現在沒有人承租了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第

154至155頁），足知邱月霜自購入系爭1樓建物後，均將

其出租供作店面使用，且照系爭1樓建物之現狀直接出租

予承租人，而系爭1樓建物現已無人承租，且承租人亦將

遺留之物品、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足認現仍存在之系

爭磁磚，邱月霜確有處分權而有拆除之權限。

　　⒊是系爭磁磚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即鋪設在系爭土地上，

無權妨礙系爭土地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原告主張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

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磁

磚，洵屬有據。

　　⒋至原告併主張邱月霜應將系爭磁磚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回復

原狀，該原狀為大小10公分×10公分、防滑係數達0.55以

上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39頁、第359

頁），惟觀諸系爭大樓使用執照所附竣工照片（見本院卷

四第75頁），系爭磁磚所鋪設之平台並無原告主張之白色

防滑磁磚鋪面，僅有水泥鋪面，則原告前開主張之白色防

滑磁磚鋪面是否即為原狀？該白色防滑磁磚是否經系爭土

地全體共有人同意鋪設而為應有原狀？邱月霜所應回復之

原狀究竟為何？均未見原告提出任何事證，故難逕認原告

主張邱月霜應回復上開所述之原狀等語可採。

　㈣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B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並增

設系爭增建物及堆置系爭雜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依如

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2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B鐵

門、系爭增建物、清空系爭雜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騰

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等語。經查：

　　⒈邱月霜自陳：在我購入系爭1樓建物時就有系爭B鐵門，當

初前手賣房子給我的時候有包含鐵門後面的部分一起賣給

我，當時承租的家具行有使用鐵門後面及地下室，我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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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問題就一起全部買下，我認為系爭1樓建物店面當初

就是這樣使用，我之後就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等語（見本

院卷四第95頁），可見邱月霜買入系爭1樓建物時，系爭B

鐵門後方之空間即為當時之承租人所占用，且邱月霜買入

後亦照原樣出租予後續之承租人，則後續之承租人占用系

爭B鐵門後方空間並增設系爭增建物，均係源於邱月霜之

占有而生。佐以前開所述系爭1樓建物已無承租人，承租

人亦將遺留之物品、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等情，堪認邱

月霜就系爭增建物及系爭雜物確有處分權而有拆除及清空

之權限。是系爭增建物及系爭雜物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

意，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第821條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增建物並清

空系爭雜物，將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

返還予全體共有人，核屬有據。

　　⒉原告另主張邱月霜亦應拆除系爭B鐵門等語，然邱月霜陳

稱：我購入系爭1樓建物前就有系爭B鐵門，但我並沒有系

爭B鐵門的鑰匙，平常使用系爭B鐵門是從裡面直接打開。

之前有人檢舉過要拆系爭B鐵門，隔壁棟大樓的住戶說，

系爭建物1樓兩側裝鐵門是為了避免有人到後巷偷尿尿或

避免外人自後巷爬到大樓樓上，至於實際是我的前手或隔

壁棟大樓住戶所裝設我不清楚。而系爭C鐵門不是我裝的

也不是我拆的，也沒有人跟我收過拆除費用等語（見本院

卷四第155至156頁、第158頁）。原告亦陳稱：系爭B鐵門

裝設的時間不清楚，系爭C鐵門也不清楚是誰拆的等語

（見本院卷四第156頁、第158頁）。由上可知，系爭B鐵

門既非邱月霜所裝設，其亦無系爭B鐵門之鑰匙，難認邱

月霜就系爭B鐵門有處分權而有拆除權限，是原告前開主

張，尚難採認。

　㈤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C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無權

占用系爭土地至系爭C鐵門109年8月4日拆除等語。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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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系爭C鐵門於109年8月4日拆除等情，有違建查報案件明

細、違建認定範圍圖、現況照片等件（見本院卷三第53至

61頁）可考，足認系爭C鐵門確於109年8月4日拆除。然依

邱月霜所陳：系爭C鐵門不是我裝的也不是我拆的，沒有

人跟我收過拆除費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6頁），

及原告自陳：不清楚是何人拆除系爭C鐵門等語（見本院

卷四第156頁），則尚難認邱月霜確有系爭C鐵門之處分

權。

　　⒉復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系爭C鐵門拆除前空拍照片（見本院

卷三第43頁），可見系爭C鐵門後方並無堆置物，實難認

邱月霜有何占用系爭C鐵門後方土地之情。是原告主張邱

月霜以系爭C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無權占用系爭

土地等語，應無可採。又原告併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

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

15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等語，亦無可採，附此敘明。

　㈥原告主張系爭招牌裝設於系爭大樓之外牆，違反系爭大樓社

區規約，邱月霜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3所示

之規定，拆除系爭招牌並回復原狀等語。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

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

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

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第2條第6款約定：

「新建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

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除應符合法令規定外，並依規定向

主管機關完成報備後，限制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

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須符合下列規定後，再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

臺、法定空地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不得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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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冷氣，營業用排煙

設備（包括油煙設備，排氣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此觀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見本院卷四第127頁、第369

頁）即知。

　　⒉由上以觀，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既約定系爭大樓之外牆面

不得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而系爭招牌已變更系

爭大樓之外牆外觀等情，此有系爭招牌照片（見本院卷一

第185頁）可考，參以系爭1樓建物已無承租人，承租人均

將無法帶走之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等節，業如前述，堪

認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

2、4項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招牌等語可採。至原告併

主張邱月霜拆除系爭招牌後應回復原狀，惟並未敘明原狀

為何，尚難逕認其請求有理。

　㈦原告主張系爭牆面為系爭大樓共用部分，邱月霜未經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同意，在系爭牆面鑿洞私接系爭管線，並設置系

爭電機設備，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4所示之

規定，拆除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並回復原狀等語。然

查：

　　⒈本院於113年9月26日會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區

營業處人員（下稱台電人員）至現場履勘，確認系爭管線

係連接至系爭1樓建物後方（系爭B鐵門後）之電箱，該電

箱為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見本院

卷四第257至260頁）可考，然系爭管線是否為邱月霜未經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擅自於系爭牆面鑿洞接設，抑或

係於系爭大樓啟用時即已存在，遍觀卷附事證，尚屬不

明，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自不能僅憑系爭管線係連接

至系爭1樓建物後方之電箱，即遽認邱月霜應拆除系爭管

線，原告前開主張，應無可採。

　　⒉又本院於上開時間會同台電人員至現場履勘，亦確認系爭

電機設備為非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

（見本院卷四第257至260頁）可稽，足見系爭電機設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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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邱月霜所設置，抑非供邱月霜所有之系爭1樓建物用

電，其自無拆除權限。至原告雖主張系爭電機設備依照系

爭大樓地下室電氣配置圖，系爭電機設備原應位於系爭地

下室之集中表箱旁，經邱月霜移至現今位置，故邱月霜應

拆除之等語。惟系爭電機設備既非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

則邱月霜能否擅自移置系爭電機設備？系爭電機設備是否

確為邱月霜所移置？均未見原告提出事證，況系爭電機設

備拆除恐影響其用電者，則在未經用電者同意之情況下，

邱月霜尚無拆除系爭電機設備之權限，是原告前開主張，

應無可採。又原告另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牆面，應自

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牆面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

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60元等語，亦無可採，併予

敘明。

　㈧原告主張邱月霜在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

置鐵門，阻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避難及

清洗系爭蓄水池，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5所

示之規定，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

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

礙行為等語。經查：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

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5條定有明文，此屬同條例第4條第1項之法律

限制。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區分所有建物之各專有部分，

形成密切之空間相鄰關係，為維持住戶之共同生活秩序、

維護建築物之安全使用功能，區分所有權能之行使應受制

約，不得違反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基此，區分所有

權人所為如有妨害建築物正常使用或違反共同利益，縱係

行使其專有部分之所有權能，亦不容許。又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5條規定之「利用」，不僅指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

部分之使用、收益、處分等積極權能，就區分所有權人對

專有部分排除他人干涉之消極權能，亦應涵攝在內，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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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上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33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地下室於核發使用執照時即編列門牌號碼為「臺北

市○○路00巷0號地下室」，為起造人陳阿美單獨所有，

其使用目的為防空避難室，此有系爭大樓70年使1848號使

用執照及地下室平面圖（見本院卷四第77至81頁）可考，

足知系爭地下室雖為區分所有權人所單獨所有，然其使用

目的仍為防空避難室。而自系爭大樓建造執照所附地下室

電器配置圖、B1給水配置圖（見本院卷五第45頁、第51

頁），可知系爭地下室於建造時即設有揚水泵及蓄水池之

構造，且系爭蓄水池係供系爭大樓2至7樓住戶使用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339頁、第470頁），足見

系爭蓄水池為維持系爭大樓2至7樓住戶正常使用系爭大樓

居住生活之用，而系爭地下室則為供系爭大樓全體住戶於

緊急情況時避難之用，則依前開說明，縱系爭地下室為邱

月霜所專有，其利用系爭地下室亦不得違反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之共同利益，妨礙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正常使用系爭大

樓之共同利益。是原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9

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第821條規

定，主張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即系爭大樓區

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

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行為等語，應屬可

採。　　　

　㈨原告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

受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278萬9,300元

（計算式：22萬7,633+256萬1,667=278萬9,300元，如附圖

一編號C部分業經駁回，茲不贅述），並應自109年3月16日

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止，按月給付敦南

管委會5萬1,308元；另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

圖一編號E、F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之相

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69萬元，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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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

會1萬1,500元等語。經查：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受領

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

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此觀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

書、第182條第2項規定自明。

　　⒉邱月霜以系爭增建物及雜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

號B部分，以系爭招牌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等情，業

經認定如前，則邱月霜即受有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

牆面之利益，該利益原形性質上無法返還，自應償還其價

額，又該利益依社會通念，相當於租金。是原告請求邱月

霜就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按系爭土地之租

金標準計算不當得利價額、就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按外

牆面招牌租金標準計算不當得利價額，應屬有據。至原告

雖併主張邱月霜應返還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

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然系爭磁磚僅妨礙系爭土地共有

人使用系爭土地，並未完全排除其他共有人通行、使用，

難認系爭磁磚鋪設於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邱月

霜有何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是原告此部分之

主張，核屬無據。

　　⒊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

當得利數額：

　　　⑴依邱月霜前開所稱：當初前手賣房子給我的時候有包含

系爭B鐵門後面的部分一起賣給我，當時承租的家具行

有使用鐵門後面及地下室，我認為系爭1樓建物店面當

初就是這樣使用，我之後就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等語

（見本院卷四第95頁），可知邱月霜係自購入系爭1樓

建物起即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出租，而

邱月霜係102年12月25日登記為系爭1樓建物所有權人，

有系爭1樓建物資料查詢（見本院卷四第19頁）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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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認邱月霜自102年12月25日起即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

一編號B部分並出租，則原告主張邱月霜應返還自104年

3月15日起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相當於租

金不當得利等語，核屬有據。

　　　⑵原告主張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所應

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應以系爭土地歷年公

告地價之年息10%計算系爭土地之年租金，並計算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附表二所示等語。經查：

　　　　①依土地法第97條、第105條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

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

10%為限。所謂土地總價額，以法定地價為準。而法

定地價，係土地所有人依該法規定所申報之地價（參

見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上

開計收租金限制之規定，非不得據為計算本件相當租

金利益之標準。

　　　　②審酌系爭土地鄰近臺北醫學大學大安校區、臺北市公

有成功市場，附近並有許多餐廳（見本院卷一第187

頁），地點便利，生活機能方便；其歷年申報地價、

邱月霜占用之面積如附表三所載等一切情狀，堪認敦

南管委會請求邱月霜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

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8%計算為適當。則原告主張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

號B部分所應返還予敦南管委會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

利數額如附表三所示共163萬9,467元，及自109年3月

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按月給

付敦南管委會2萬7,947元（計算式：40×8%×10萬

4,800÷12=2萬7,9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應為可採。

　　⒋邱月霜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不當

得利數額：

　　　⑴查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8年8月10日決議成立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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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管委會，並制定規約，於109年2月24日經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同意備查等情，有都發局

109年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045439號函（稿）、系

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8年8月10日紀錄（見本院卷

四第113至115頁、第119至121頁）可佐，足見限制系爭

大樓外牆面不得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之規約迄

至109年2月24日始經備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

第1項規定，邱月霜自109年2月24日起始受該規約所拘

束，則此前邱月霜設置系爭招牌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之

行為，尚難逕認為無權占用，而無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可言，故邱月霜所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

應自109年2月24日起算，迄至其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

　　　⑵審酌系爭招牌所占用之系爭大樓外牆面，其出租裝設招

牌之租金數額為每月1萬1,500元等情，有遠見不動產估

價師事務所111年12月8日111估字第120801號函暨所附

估價報告書（見本院卷二第241頁、卷附案號：

11GB0109估價報告書）可考。則原告主張邱月霜占用系

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109年2月24日至

同年3月15日所應返還敦南管委會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

利為7,790元【計算式：1萬1,500×21/31=7,790元】，

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按月給付

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尚屬有據。

　　　⑶至原告雖請求邱月霜就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部分，應按

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

圖一編號E、F部分之日止，然邱月霜拆除系爭招牌後，

即難認其有何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可言，故原告前開主張，核屬無據。

　㈩原告主張被告復明知系爭大樓為第3類住宅區，卻自108年5

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在系爭1樓

建物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

及所生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之樓上住戶蕭崇順、周素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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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各

2,460元、580元之財產上損害，及各50萬元、30萬元之非財

產上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

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

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

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又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

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

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

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

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

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

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

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

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

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

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

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

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

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

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

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

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

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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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

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

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⒉查茄傑公司在系爭1樓建物所營業之店面，於108年6月至

109年10月4日間，經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

（下稱臺北市政府環保稽查大隊）稽查共42次，告發噪音

汙染超過管制標準10次等情，有臺北市政府環保稽查大隊

111年8月9日北市環稽二中字第1113051954號函暨所附稽

查裁處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至8頁）可證。復參諸系爭1

樓建物於109年11月16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下稱大安分局）以109年9月6日至同年10月25日每日凌

晨3時40分至4時10分許，製造噪音致人無法睡眠，違反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裁處現場負責人王文傑

罰鍰2,000元等情，有大安分局111年7月8日北市警安分行

字第1113048743號函暨所附處分書（見本院卷一第531至

546頁）可考，而109年9月6日至同年10月25日間為茄傑公

司承租期間，有被告間租約及邱月霜陳述（見本院卷三第

285頁、卷四第154頁）可稽。

　　⒊由上可知，茄傑公司於承租系爭1樓建物並作店面使用

時，確有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夜間營業時，製造使人

無法睡眠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之樓上住戶即蕭崇

順、周素綿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原告主張茄

傑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

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又蕭崇順、周素綿因茄傑公司

不法侵害其居住安寧之行為，使蕭崇順、周素綿之精神受

有相當之痛苦，蕭崇順、周素綿依法自得請求茄傑公司賠

償精神慰撫金。爰審酌茄傑公司係為營業而製造上開噪

音、上開噪音發生之時段及期間、蕭崇順、周素綿因此所

受之損害、兩造名下財產及收入詳如稅務T-Road資訊連結

作業查詢所示（見本院限閱卷）等一切情狀，認蕭崇順、

周素綿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以各8萬元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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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至原告雖併主張茄傑公司上開製造噪音亦侵害蕭崇順、周

素綿之健康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規

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支出之醫療費各2,460元、580

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

蕭崇順、周素綿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等語，並以診斷證明

書、看診收據（見北司調卷第41至43頁、第47至53頁）為

證。然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僅記載蕭崇順患有「憂鬱

症併自殺意念」、周素綿患有「焦慮症、失眠」，惟該等

症狀是否係因上開噪音所致，未見原告提出其他事證，尚

難遽信為真。則原告主張上開噪音亦侵害蕭崇順、周素綿

之健康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

條第1項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支出之醫療費及非

財產上損害等語，難認有據。

　　⒌原告復主張茄傑公司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

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

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

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應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

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原告未就茄傑公司確有排放臭氣

汙染物，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居住安寧及健康權等情提

出足信為真之事證，故其前開主張，尚難採信。

　　⒍原告另主張邱月霜出租系爭1樓建物予茄傑公司，卻消極

不阻止茄傑公司為上開侵權行為，則邱月霜亦應就茄傑公

司上開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

語。然依原告提出之事證，尚難認邱月霜已知悉茄傑公司

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夜間營業時製造上開噪音卻未予

阻止，則尚不能僅以邱月霜將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茄傑公

司乙節，即遽認邱月霜應與茄傑公司依民法第185條規定

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前開主張，殊難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

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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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邱

月霜應將系爭磁磚拆除。㈡邱月霜應將系爭增建物拆除、系

爭雜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

全體共有人。㈢邱月霜應將系爭招牌拆除。㈣邱月霜應容忍

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

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㈤邱

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163萬9,467元，及自原告110年3月19

日民事修正起訴狀送達邱月霜翌日即110年3月24日（見本院

卷一第193頁）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09年3月16

日起至返還聲明第2項所占用土地即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

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2萬7,947元。㈥邱月霜應

給付敦南管委會7,790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系爭

招牌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㈦茄傑公司

應給付蕭崇順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4月5

日（見北司調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㈧茄傑公司應給付周素綿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原告及邱月霜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

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

擔保金額宣告之；茄傑公司部分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

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亦准茄傑公司供擔保後免

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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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鄭佾瑩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附表一：原告訴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對照表（民國／新臺幣）

（以下當事人均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被告）

編號 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 請求權基礎

1 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

○○段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部

分（面積7平方公尺）之平台增

設物即上方之灰色磁磚拆除，並

回復原狀。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

第2項、第8條第1項、第9

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

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

第821條規定。

2 邱月霜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一

編號B部分（面積40平方公尺）

之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鐵

門等物拆除、雜物清空，並將系

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

返還予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

同上。

3 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

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

系爭1樓建物）如附圖一編號E、

F部分（面積6平方公尺）之外牆

招牌、增建物拆除，並回復原

狀。

同上。

4 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編號臺北

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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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系爭地下室）公共樓梯間

如附圖二所示之水電管線及電機

設備拆除，並回復原狀。

5 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

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

維修、清洗、管理、使用共有之

公用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

行為。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

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

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

段、第821條規定。

6 邱月霜應給付敦南文普大樓社區

管理委員會（下稱敦南管委會）

317萬3,550元，其中303萬7,704

元自110年3月24日起，暨其餘13

萬5,846元自112年6月15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另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

還聲明第1、2項所占用土地之日

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

1,308元。

民法第179條規定。

7 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69萬

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

聲明第3項所示外牆之日止，按

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

同上。

8 邱月霜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

除聲明第4項所示水電管線及電

機設備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

委會160元。

同上。

9 被告應連帶給付蕭崇順50萬

2,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第193條、第195

條第1項規定。

10 被告應連帶給付周素綿30萬58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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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附表三：（民國／新臺幣）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

占用部分 占用期間 占用面積

（m²）

公告地價

(元／平方公尺)

年息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計算式：（占用面積×年息10%×

公告地價）÷12月×占用期間，元以

下四捨五入】

臺北市○○

區 ○ ○ 段

0○段000地

號土地如附

圖一編號A

所示部分

106年9月11日至

106年12月31日

7 13萬7,000元 10% （7m²×10%×13萬7,000元）÷12月

×3.67月=2萬9,329元

107年1月1日至

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7m²×10%×12萬8,000元）÷12月

×24月=17萬9,200元

109年1月1日至

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7m²×10%×13萬1,000元）÷12月

×2.5月=1萬9,104元

小計：22萬7,633元

臺 北 市

○ ○ 區

○○段0○

段000地號

土 地 如 附

圖一編號B

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

104年12月31日

40 10萬5,000元 10% （40m²×10%×10萬5,000元）÷12月

×9.5月=33萬2,500元

105年1月1日至

106年12月31日

13萬7,000元 （40m²×10%×13萬7,000元）÷12月

×24月=109萬6,0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40m²×10%×12萬8,000元）÷12月

×24月=102萬4,000元

109年1月1日至

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40m²×10%×13萬1,000元）÷12月

×2.5月=10萬9,167元

小計：256萬1,667元

臺 北 市

○ ○ 區

○○段0○

段000地號

土 地 如 附

圖一編號C

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

104年12月31日

6 10萬5,000元 10% （6m²×10%×10萬5,000元）÷12月

×9.5月=4萬9,875元

105年1月1日至

106年12月31日

13萬7,000元 （6m²×10%×13萬7,000元）÷12月

×24月=16萬4,40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6m²×10%×12萬8,000元）÷12月

×24月=15萬3,600元

109年1月1日至

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6m²×10%×13萬1,000元）÷12月

×2.5月=1萬6,375元

小計：38萬4,250元

占用部分 占用期間 占用面積

（m²）

公告地價之80%

即申報地價

(元／平方公尺)

年息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計算式：（占用面積×年息8%×申

報地價）÷12月×占用期間，元以下

四捨五入】

臺北市○○

區 ○ ○ 段

0○段000地

號土地如附

圖一編號B

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

104年12月31日

40 8萬4,000元 8% （ 40m²×8%×8萬 4,000元） ÷12月

×9.5月=21萬2,800元

105年1月1日至

106年12月31日

10萬9,600元 （40m²×8%×10萬9,600元）÷12月

×24月=70萬1,440元

107年1月1日至

108年12月31日

10萬2,400元 （40m²×8%×10萬2,400元）÷12月

×24月=65萬5,3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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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頁



109年1月1日至

109年3月15日

10萬4,800元 （40m²×8%×10萬4,800元）÷12月

×2.5月=6萬9,867元

小計：163萬9,4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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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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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2975號
原      告  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蕭崇統  
原      告  蕭崇順  
            周素綿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蕭崇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柏瑋律師
被      告  邱月霜  
訴訟代理人  邵育偉  
            李鳴翱律師
被      告  慧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茄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宏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7平方公尺）之平台增設物即上方之灰色磁磚拆除。
二、被告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4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等物拆除、雜物清空，並將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三、被告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面積6平方公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拆除。
四、被告邱月霜應容忍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內之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
五、被告邱月霜應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163萬9,467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24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本判決第2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2萬7,947元。
六、被告邱月霜應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7,790元，及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本判決第3項所示外牆招牌、增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1萬1,500元。
七、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蕭崇順新臺幣8萬元，及自民國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周素綿新臺幣8萬元，及自民國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九、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訴訟費用由被告邱月霜負擔91%、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負擔1%、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負擔6%、原告蕭崇順負擔1%、原告周素綿負擔1%。
十一、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112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336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二、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640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920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3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55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4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55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5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55萬6,00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1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3萬9,467元及按月以新臺幣2萬7,947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6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3,00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4,000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7,79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1萬1,500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7項於原告蕭崇順以新臺幣2萬7,000元為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8萬元為原告蕭崇順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本判決第8項於原告周素綿以新臺幣2萬7,000元為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8萬元為原告周素綿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敦南管委會，下當事人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被告）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蕭家賢，嗣於民國112年1月15日變更為蕭崇統並經其聲明承受訴訟，有原告112年6月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北市都建字第1126007980號函（見本院卷二第291頁、卷四第109至111頁）可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至邱月霜雖陳稱：敦南管委會之規約排除邱月霜被選舉為管理委員之資格，顯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不符，且蕭崇統並非區分所有權人，自不可擔任主任委員，又敦南管委會應每年都改選主任委員，本件訴訟歷時5年，敦南管委會應承受訴訟5次等語。然觀諸敦南管委會修正後規約（見本院卷四第323至324頁），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為「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選任」，並無邱月霜所指排除其被選舉為管理委員之情；且蕭崇統自110年3月4日起即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2樓【即敦南管委會所屬敦南文普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之2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之一，此有前開房屋之建物謄本、異動索引（見本院限閱卷）可考，則蕭崇統自可擔任主任委員，敦南管委會並無邱月霜所指未經合法代理之情；又敦南管委會前主任委員蕭家賢之任期固至109年8月9日，敦南管委會迄至112年1月15日始選任蕭崇統為主任委員，此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9年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045439號函、北市都建字第1126007980號函（見本院卷四第109至115頁）可稽，然敦南管委會於本件起訴時已委任訴訟代理人陳柏瑋律師，有原告委任狀（見北司調卷第15頁）可參，則本件訴訟不因原法定代理人蕭家賢代理權消滅而當然停止，且嗣經有權代表敦南管委會之蕭崇統聲明承受訴訟，自無邱月霜所指程序不合法之情，併此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自明。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所示面積約28平方公尺（占用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為準）之地上物及鐵門拆除，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其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1樓建物）外牆招牌及增設物部分拆除並回復原狀。㈢被告應將其設置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下稱系爭地下室）樓梯間之管線拆除並回復原狀。㈣邱月霜所有之系爭地下室應容忍原告及其他共有人避難及於維修、清洗、管理、使用地下室內公用蓄水池及污水池時進入系爭地下室，並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㈤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新臺幣（下同）182萬3,7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均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萬567元。㈥被告應給付蕭崇順、周素綿各50萬2,460元、30萬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㈦邱月霜所有之系爭1樓建物、系爭地下室室內均禁止吸菸。㈧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變更及追加除假執行外之聲明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所載（見本院卷五第103至104頁、第123頁），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法第386條所定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系爭大樓（即門牌號碼臺北市○○路00巷0號、同路段30號大樓）之基地，其所有權為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而邱月霜為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所有權人，前於108年3月起將其所有之系爭地下室、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慧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茄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茄傑公司）開設酒吧、雪茄館。而邱月霜為使茄傑公司營業，竟未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擅自以下述方式占用系爭土地及系爭大樓外牆：⒈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平台上鋪設灰色磁磚（下稱系爭磁磚）；⒉裝設鐵門（下稱系爭B鐵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增設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下合稱系爭增建物）、堆置雜物（下稱系爭雜物）；⒊裝設鐵門（下稱系爭C鐵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嗣於109年8月4日系爭C鐵門被拆除，邱月霜並解除占有】；⒋在系爭大樓外牆裝設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所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下合稱系爭招牌）。邱月霜既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即應拆除、清空上開之物。
　㈡又系爭地下室用途為防空避難室，並設有供系爭大樓全體住戶使用之蓄水池（下稱系爭蓄水池），邱月霜竟未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在系爭地下室之公共梯間牆面（下稱系爭牆面）鑿洞私接如附圖二所示之管線（下稱系爭管線），並設置如附圖二所示之電機設備（下稱系爭電機設備），應予拆除並回復原狀；邱月霜復在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鐵門，阻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避難及清洗系爭蓄水池。
　㈢邱月霜上開占用、設置行為，應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下：⒈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部分，受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317萬3,550元，邱月霜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⒉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5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69萬元，邱月霜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⒊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牆面，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牆面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60元。
　㈣被告復明知系爭大樓為第3類住宅區，卻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在系爭1樓建物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樓上之住戶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各2,460元、580元之財產上損害，及各50萬元、3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
　㈤爰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所示，並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前提出書狀及言詞抗辯：
　㈠邱月霜辯稱：敦南管委會僅為管理單位，不得請求拆屋還地或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原告請求拆除之系爭磁磚、系爭B鐵門、系爭C鐵門、系爭增建物、系爭招牌、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等均非邱月霜所設置，自不得請求邱月霜拆除並騰空返還系爭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另邱月霜為系爭地下室之單獨所有權人，自無須容忍其餘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另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使用用途本為店舖，自得經營商業，原告並未證明被告有何排放臭氣汙染物、製造噪音行為，且已達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之程度，蕭崇順、周素綿就醫與被告之營業行為無因果關係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茄傑公司辯稱：茄傑公司已於112年5月退租系爭1樓建物，在承租系爭1樓建物期間並無擴建情形，茄傑公司均係使用邱月霜告知可使用之範圍，故原告請求拆除之部分，均與茄傑公司無涉等語。
三、經查：
　㈠系爭土地為系爭大樓之基地，其所有權為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而邱月霜為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所有權人，蕭崇順、周素綿為系爭1樓建物樓上住戶。
　㈡邱月霜前於108年3月起將其所有之系爭地下室、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茄傑公司，被告間租約於112年5月終止。
　㈢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平台上鋪設有系爭磁磚；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裝設系爭B鐵門、增設系爭增建物、堆置系爭雜物；系爭大樓外牆裝設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所示之系爭招牌；系爭牆面設有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有鐵門，僅邱月霜可進入系爭地下室。
　㈣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1年3月11日北市都建秘字第1110107999號函暨所附系爭大樓70使字第1848號使用執照、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系爭1樓建物查詢資料、被告間租約、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109年12月24日北市大地測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現場照片等件（見本院卷一第179至185頁、第371頁、卷三第285頁、第349頁、卷四第43頁、第77頁、第281至289頁、第321頁、本院限閱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邱月霜有前揭無權占用、妨礙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系爭地下室梯間之情，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1至4所示之規定，拆除及清空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及回復原狀；並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另應返還如前所述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予敦南管委會，並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如前所述之不當得利。又被告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應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損害各50萬2,460元、30萬580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原告主張敦南管委會業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邱月霜拆除及清空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並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及回復原狀，及請求邱月霜返還如前所述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予敦南管委會、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如前所述之不當得利，故敦南管委會有權為上開請求等語。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一、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弄。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住戶違反上開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1至3款、第10條第2項前段、第9條第2項本文及第4項亦有明定。又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雖非區分所有權人，其本於管理權，就私法上爭議，諸如對於他人無權占用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無論排除侵害、請求返還共用部分或為損害賠償主張，仍有訴訟實施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9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以敦南管委會之名義委任本件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柏瑋律師，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禁止阻礙系爭蓄水池使用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此有系爭大樓109年8月29日區分所有權人暨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三第331至333頁）可考，堪認敦南管委會業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提起本件訴訟。而原告既主張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系爭牆面及系爭蓄水池均為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依前開說明，敦南管委會為系爭大樓之管理組織，基於其管理維護權限及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就本件私法爭議所涉排除侵害、返還共用部分及不當得利請求事項，應均有訴訟實施權。
　㈡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建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其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磁磚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1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磁磚並回復原狀等語。經查：
　　⒈系爭1樓建物前承租人藍寶寶火鍋店負責人藍文青於另案蕭崇統、邱月霜間毀棄損壞刑事案件（案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833號，下稱另案）偵查中證稱：我有向邱月霜承租系爭1樓建物，租約到107年，我還沒到107年就離開，我找人幫我裝修，房東租什麼範圍就裝修到什麼範圍，房東有說台階是她的範圍，店外的台階有無重新做防滑墊不記得了，裝潢有無包括台階不記得等語，有另案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二第287至288頁），邱月霜並陳稱：系爭磁磚應該是藍寶寶鋪的，當初平台很髒，租客鋪設磁磚很美觀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可見系爭磁磚應為邱月霜之前承租人所鋪設。
　　⒉而邱月霜陳稱：當初我的前手賣系爭1樓建物給我的時候，有家具行承租系爭1樓建物，我買系爭1樓建物到現在都沒有變更過其狀態，我是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後來茄傑公司退租有找新的承租人承接，裝潢及留置物品都是給新承租人使用，現在新的承租人不租了，就把承租物所遺留的物品或設備都留下來給房東自行處理，因為原告一直檢舉，現在沒有人承租了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第154至155頁），足知邱月霜自購入系爭1樓建物後，均將其出租供作店面使用，且照系爭1樓建物之現狀直接出租予承租人，而系爭1樓建物現已無人承租，且承租人亦將遺留之物品、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足認現仍存在之系爭磁磚，邱月霜確有處分權而有拆除之權限。
　　⒊是系爭磁磚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即鋪設在系爭土地上，無權妨礙系爭土地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磁磚，洵屬有據。
　　⒋至原告併主張邱月霜應將系爭磁磚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回復原狀，該原狀為大小10公分×10公分、防滑係數達0.55以上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39頁、第359頁），惟觀諸系爭大樓使用執照所附竣工照片（見本院卷四第75頁），系爭磁磚所鋪設之平台並無原告主張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僅有水泥鋪面，則原告前開主張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是否即為原狀？該白色防滑磁磚是否經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鋪設而為應有原狀？邱月霜所應回復之原狀究竟為何？均未見原告提出任何事證，故難逕認原告主張邱月霜應回復上開所述之原狀等語可採。
　㈣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B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並增設系爭增建物及堆置系爭雜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2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B鐵門、系爭增建物、清空系爭雜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等語。經查：
　　⒈邱月霜自陳：在我購入系爭1樓建物時就有系爭B鐵門，當初前手賣房子給我的時候有包含鐵門後面的部分一起賣給我，當時承租的家具行有使用鐵門後面及地下室，我想說沒有問題就一起全部買下，我認為系爭1樓建物店面當初就是這樣使用，我之後就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可見邱月霜買入系爭1樓建物時，系爭B鐵門後方之空間即為當時之承租人所占用，且邱月霜買入後亦照原樣出租予後續之承租人，則後續之承租人占用系爭B鐵門後方空間並增設系爭增建物，均係源於邱月霜之占有而生。佐以前開所述系爭1樓建物已無承租人，承租人亦將遺留之物品、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等情，堪認邱月霜就系爭增建物及系爭雜物確有處分權而有拆除及清空之權限。是系爭增建物及系爭雜物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增建物並清空系爭雜物，將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核屬有據。
　　⒉原告另主張邱月霜亦應拆除系爭B鐵門等語，然邱月霜陳稱：我購入系爭1樓建物前就有系爭B鐵門，但我並沒有系爭B鐵門的鑰匙，平常使用系爭B鐵門是從裡面直接打開。之前有人檢舉過要拆系爭B鐵門，隔壁棟大樓的住戶說，系爭建物1樓兩側裝鐵門是為了避免有人到後巷偷尿尿或避免外人自後巷爬到大樓樓上，至於實際是我的前手或隔壁棟大樓住戶所裝設我不清楚。而系爭C鐵門不是我裝的也不是我拆的，也沒有人跟我收過拆除費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6頁、第158頁）。原告亦陳稱：系爭B鐵門裝設的時間不清楚，系爭C鐵門也不清楚是誰拆的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第158頁）。由上可知，系爭B鐵門既非邱月霜所裝設，其亦無系爭B鐵門之鑰匙，難認邱月霜就系爭B鐵門有處分權而有拆除權限，是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採認。
　㈤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C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至系爭C鐵門109年8月4日拆除等語。經查：
　　⒈系爭C鐵門於109年8月4日拆除等情，有違建查報案件明細、違建認定範圍圖、現況照片等件（見本院卷三第53至61頁）可考，足認系爭C鐵門確於109年8月4日拆除。然依邱月霜所陳：系爭C鐵門不是我裝的也不是我拆的，沒有人跟我收過拆除費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6頁），及原告自陳：不清楚是何人拆除系爭C鐵門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則尚難認邱月霜確有系爭C鐵門之處分權。
　　⒉復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系爭C鐵門拆除前空拍照片（見本院卷三第43頁），可見系爭C鐵門後方並無堆置物，實難認邱月霜有何占用系爭C鐵門後方土地之情。是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C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語，應無可採。又原告併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5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等語，亦無可採，附此敘明。
　㈥原告主張系爭招牌裝設於系爭大樓之外牆，違反系爭大樓社區規約，邱月霜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3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招牌並回復原狀等語。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第2條第6款約定：「新建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除應符合法令規定外，並依規定向主管機關完成報備後，限制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須符合下列規定後，再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法定空地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不得有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冷氣，營業用排煙設備（包括油煙設備，排氣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此觀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見本院卷四第127頁、第369頁）即知。
　　⒉由上以觀，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既約定系爭大樓之外牆面不得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而系爭招牌已變更系爭大樓之外牆外觀等情，此有系爭招牌照片（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可考，參以系爭1樓建物已無承租人，承租人均將無法帶走之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等節，業如前述，堪認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招牌等語可採。至原告併主張邱月霜拆除系爭招牌後應回復原狀，惟並未敘明原狀為何，尚難逕認其請求有理。
　㈦原告主張系爭牆面為系爭大樓共用部分，邱月霜未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在系爭牆面鑿洞私接系爭管線，並設置系爭電機設備，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4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並回復原狀等語。然查：
　　⒈本院於113年9月26日會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區營業處人員（下稱台電人員）至現場履勘，確認系爭管線係連接至系爭1樓建物後方（系爭B鐵門後）之電箱，該電箱為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見本院卷四第257至260頁）可考，然系爭管線是否為邱月霜未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擅自於系爭牆面鑿洞接設，抑或係於系爭大樓啟用時即已存在，遍觀卷附事證，尚屬不明，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自不能僅憑系爭管線係連接至系爭1樓建物後方之電箱，即遽認邱月霜應拆除系爭管線，原告前開主張，應無可採。
　　⒉又本院於上開時間會同台電人員至現場履勘，亦確認系爭電機設備為非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見本院卷四第257至260頁）可稽，足見系爭電機設備並非邱月霜所設置，抑非供邱月霜所有之系爭1樓建物用電，其自無拆除權限。至原告雖主張系爭電機設備依照系爭大樓地下室電氣配置圖，系爭電機設備原應位於系爭地下室之集中表箱旁，經邱月霜移至現今位置，故邱月霜應拆除之等語。惟系爭電機設備既非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則邱月霜能否擅自移置系爭電機設備？系爭電機設備是否確為邱月霜所移置？均未見原告提出事證，況系爭電機設備拆除恐影響其用電者，則在未經用電者同意之情況下，邱月霜尚無拆除系爭電機設備之權限，是原告前開主張，應無可採。又原告另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牆面，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牆面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60元等語，亦無可採，併予敘明。
　㈧原告主張邱月霜在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鐵門，阻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避難及清洗系爭蓄水池，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5所示之規定，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行為等語。經查：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定有明文，此屬同條例第4條第1項之法律限制。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區分所有建物之各專有部分，形成密切之空間相鄰關係，為維持住戶之共同生活秩序、維護建築物之安全使用功能，區分所有權能之行使應受制約，不得違反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基此，區分所有權人所為如有妨害建築物正常使用或違反共同利益，縱係行使其專有部分之所有權能，亦不容許。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規定之「利用」，不僅指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處分等積極權能，就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排除他人干涉之消極權能，亦應涵攝在內，始能貫徹上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地下室於核發使用執照時即編列門牌號碼為「臺北市○○路00巷0號地下室」，為起造人陳阿美單獨所有，其使用目的為防空避難室，此有系爭大樓70年使1848號使用執照及地下室平面圖（見本院卷四第77至81頁）可考，足知系爭地下室雖為區分所有權人所單獨所有，然其使用目的仍為防空避難室。而自系爭大樓建造執照所附地下室電器配置圖、B1給水配置圖（見本院卷五第45頁、第51頁），可知系爭地下室於建造時即設有揚水泵及蓄水池之構造，且系爭蓄水池係供系爭大樓2至7樓住戶使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339頁、第470頁），足見系爭蓄水池為維持系爭大樓2至7樓住戶正常使用系爭大樓居住生活之用，而系爭地下室則為供系爭大樓全體住戶於緊急情況時避難之用，則依前開說明，縱系爭地下室為邱月霜所專有，其利用系爭地下室亦不得違反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妨礙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正常使用系爭大樓之共同利益。是原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第821條規定，主張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即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行為等語，應屬可採。　　　
　㈨原告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受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278萬9,300元（計算式：22萬7,633+256萬1,667=278萬9,300元，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業經駁回，茲不贅述），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另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69萬元，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等語。經查：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此觀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第182條第2項規定自明。
　　⒉邱月霜以系爭增建物及雜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以系爭招牌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等情，業經認定如前，則邱月霜即受有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面之利益，該利益原形性質上無法返還，自應償還其價額，又該利益依社會通念，相當於租金。是原告請求邱月霜就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按系爭土地之租金標準計算不當得利價額、就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按外牆面招牌租金標準計算不當得利價額，應屬有據。至原告雖併主張邱月霜應返還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然系爭磁磚僅妨礙系爭土地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並未完全排除其他共有人通行、使用，難認系爭磁磚鋪設於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邱月霜有何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核屬無據。
　　⒊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⑴依邱月霜前開所稱：當初前手賣房子給我的時候有包含系爭B鐵門後面的部分一起賣給我，當時承租的家具行有使用鐵門後面及地下室，我認為系爭1樓建物店面當初就是這樣使用，我之後就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可知邱月霜係自購入系爭1樓建物起即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出租，而邱月霜係102年12月25日登記為系爭1樓建物所有權人，有系爭1樓建物資料查詢（見本院卷四第19頁）可考，堪認邱月霜自102年12月25日起即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出租，則原告主張邱月霜應返還自104年3月15日起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等語，核屬有據。
　　　⑵原告主張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所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應以系爭土地歷年公告地價之年息10%計算系爭土地之年租金，並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附表二所示等語。經查：
　　　　①依土地法第97條、第105條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10%為限。所謂土地總價額，以法定地價為準。而法定地價，係土地所有人依該法規定所申報之地價（參見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上開計收租金限制之規定，非不得據為計算本件相當租金利益之標準。
　　　　②審酌系爭土地鄰近臺北醫學大學大安校區、臺北市公有成功市場，附近並有許多餐廳（見本院卷一第187頁），地點便利，生活機能方便；其歷年申報地價、邱月霜占用之面積如附表三所載等一切情狀，堪認敦南管委會請求邱月霜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8%計算為適當。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所應返還予敦南管委會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如附表三所示共163萬9,467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2萬7,947元（計算式：40×8%×10萬4,800÷12=2萬7,9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應為可採。
　　⒋邱月霜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不當得利數額：
　　　⑴查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8年8月10日決議成立敦南管委會，並制定規約，於109年2月24日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同意備查等情，有都發局109年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045439號函（稿）、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8年8月10日紀錄（見本院卷四第113至115頁、第119至121頁）可佐，足見限制系爭大樓外牆面不得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之規約迄至109年2月24日始經備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邱月霜自109年2月24日起始受該規約所拘束，則此前邱月霜設置系爭招牌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之行為，尚難逕認為無權占用，而無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故邱月霜所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自109年2月24日起算，迄至其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
　　　⑵審酌系爭招牌所占用之系爭大樓外牆面，其出租裝設招牌之租金數額為每月1萬1,500元等情，有遠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1年12月8日111估字第120801號函暨所附估價報告書（見本院卷二第241頁、卷附案號：11GB0109估價報告書）可考。則原告主張邱月霜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109年2月24日至同年3月15日所應返還敦南管委會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為7,790元【計算式：1萬1,500×21/31=7,790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尚屬有據。
　　　⑶至原告雖請求邱月霜就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部分，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日止，然邱月霜拆除系爭招牌後，即難認其有何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故原告前開主張，核屬無據。
　㈩原告主張被告復明知系爭大樓為第3類住宅區，卻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在系爭1樓建物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之樓上住戶蕭崇順、周素綿之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各2,460元、580元之財產上損害，及各50萬元、3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⒉查茄傑公司在系爭1樓建物所營業之店面，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4日間，經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下稱臺北市政府環保稽查大隊）稽查共42次，告發噪音汙染超過管制標準10次等情，有臺北市政府環保稽查大隊111年8月9日北市環稽二中字第1113051954號函暨所附稽查裁處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至8頁）可證。復參諸系爭1樓建物於109年11月16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大安分局）以109年9月6日至同年10月25日每日凌晨3時40分至4時10分許，製造噪音致人無法睡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裁處現場負責人王文傑罰鍰2,000元等情，有大安分局111年7月8日北市警安分行字第1113048743號函暨所附處分書（見本院卷一第531至546頁）可考，而109年9月6日至同年10月25日間為茄傑公司承租期間，有被告間租約及邱月霜陳述（見本院卷三第285頁、卷四第154頁）可稽。
　　⒊由上可知，茄傑公司於承租系爭1樓建物並作店面使用時，確有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夜間營業時，製造使人無法睡眠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之樓上住戶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原告主張茄傑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又蕭崇順、周素綿因茄傑公司不法侵害其居住安寧之行為，使蕭崇順、周素綿之精神受有相當之痛苦，蕭崇順、周素綿依法自得請求茄傑公司賠償精神慰撫金。爰審酌茄傑公司係為營業而製造上開噪音、上開噪音發生之時段及期間、蕭崇順、周素綿因此所受之損害、兩造名下財產及收入詳如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所示（見本院限閱卷）等一切情狀，認蕭崇順、周素綿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以各8萬元為適當。
　　⒋至原告雖併主張茄傑公司上開製造噪音亦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健康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支出之醫療費各2,460元、58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等語，並以診斷證明書、看診收據（見北司調卷第41至43頁、第47至53頁）為證。然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僅記載蕭崇順患有「憂鬱症併自殺意念」、周素綿患有「焦慮症、失眠」，惟該等症狀是否係因上開噪音所致，未見原告提出其他事證，尚難遽信為真。則原告主張上開噪音亦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健康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支出之醫療費及非財產上損害等語，難認有據。
　　⒌原告復主張茄傑公司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原告未就茄傑公司確有排放臭氣汙染物，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居住安寧及健康權等情提出足信為真之事證，故其前開主張，尚難採信。
　　⒍原告另主張邱月霜出租系爭1樓建物予茄傑公司，卻消極不阻止茄傑公司為上開侵權行為，則邱月霜亦應就茄傑公司上開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依原告提出之事證，尚難認邱月霜已知悉茄傑公司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夜間營業時製造上開噪音卻未予阻止，則尚不能僅以邱月霜將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茄傑公司乙節，即遽認邱月霜應與茄傑公司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前開主張，殊難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邱月霜應將系爭磁磚拆除。㈡邱月霜應將系爭增建物拆除、系爭雜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㈢邱月霜應將系爭招牌拆除。㈣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㈤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163萬9,467元，及自原告110年3月19日民事修正起訴狀送達邱月霜翌日即110年3月24日（見本院卷一第193頁）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2項所占用土地即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2萬7,947元。㈥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7,790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㈦茄傑公司應給付蕭崇順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4月5日（見北司調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㈧茄傑公司應給付周素綿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及邱月霜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茄傑公司部分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亦准茄傑公司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鄭佾瑩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附表一：原告訴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對照表（民國／新臺幣）
（以下當事人均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被告）
		編號

		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

		請求權基礎



		1

		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7平方公尺）之平台增設物即上方之灰色磁磚拆除，並回復原狀。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



		2

		邱月霜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4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鐵門等物拆除、雜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

		同上。



		3

		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1樓建物）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面積6平方公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拆除，並回復原狀。

		同上。



		4

		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編號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下稱系爭地下室）公共樓梯間如附圖二所示之水電管線及電機設備拆除，並回復原狀。

		同上。



		5

		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共有之公用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第821條規定。



		6

		邱月霜應給付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敦南管委會）317萬3,550元，其中303萬7,704元自110年3月24日起，暨其餘13萬5,846元自112年6月1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1、2項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

		民法第179條規定。



		7

		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69萬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3項所示外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

		同上。



		8

		邱月霜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聲明第4項所示水電管線及電機設備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60元。

		同上。



		9

		被告應連帶給付蕭崇順50萬2,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



		10

		被告應連帶給付周素綿30萬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同上。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占用部分

		占用期間

		占用面積（m²）

		公告地價
(元／平方公尺)

		年息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計算式：（占用面積×年息10%×公告地價）÷12月×占用期間，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部分

		106年9月11日至106年12月31日

		7

		13萬7,000元

		10%

		（7m²×10%×13萬7,000元）÷12月×3.67月=2萬9,329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7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7萬9,2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7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萬9,104元



		小計：22萬7,633元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40

		10萬5,000元

		10%

		（40m²×10%×10萬5,000元）÷12月×9.5月=33萬2,500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3萬7,000元

		


		（40m²×10%×13萬7,000元）÷12月×24月=109萬6,00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40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02萬4,0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40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0萬9,167元



		小計：256萬1,667元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6

		10萬5,000元

		10%

		（6m²×10%×10萬5,000元）÷12月×9.5月=4萬9,875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3萬7,000元

		


		（6m²×10%×13萬7,000元）÷12月×24月=16萬4,40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6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5萬3,6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6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萬6,375元



		小計：38萬4,250元

		


		


		


		


		










附表三：（民國／新臺幣）
		占用部分

		占用期間

		占用面積（m²）

		公告地價之80%
即申報地價
(元／平方公尺)

		年息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計算式：（占用面積×年息8%×申報地價）÷12月×占用期間，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40

		8萬4,000元

		8%

		（40m²×8%×8萬4,000元）÷12月×9.5月=21萬2,800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0萬9,600元

		


		（40m²×8%×10萬9,600元）÷12月×24月=70萬1,44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0萬2,400元

		


		（40m²×8%×10萬2,400元）÷12月×24月=65萬5,36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0萬4,800元

		


		（40m²×8%×10萬4,800元）÷12月×2.5月=6萬9,867元



		小計：163萬9,467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2975號

原      告  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蕭崇統  

原      告  蕭崇順  

            周素綿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蕭崇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柏瑋律師

被      告  邱月霜  

訴訟代理人  邵育偉  

            李鳴翱律師

被      告  慧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茄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宏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7平方公尺）之平台增設物即上方

    之灰色磁磚拆除。

二、被告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4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空調、

    排煙設備等物拆除、雜物清空，並將臺北市○○區○○段0○段00

    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三、被告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如

    附圖一編號E、F部分（面積6平方公尺）之外牆招牌、增建

    物拆除。

四、被告邱月霜應容忍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全體共

    有人進入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進行

    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

    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內之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

五、被告邱月霜應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163萬9,467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24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本判決第2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2萬7,947元。

六、被告邱月霜應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

    7,790元，及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本判決第3項所示

    外牆招牌、增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

    管理委員會新臺幣1萬1,500元。

七、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蕭崇順新臺幣8萬元，及

    自民國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周素綿新臺幣8萬元，及

    自民國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九、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訴訟費用由被告邱月霜負擔91%、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負

    擔1%、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負擔6%、原告蕭崇

    順負擔1%、原告周素綿負擔1%。

十一、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幣112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

      月霜以新臺幣336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

      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二、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幣640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

      月霜以新臺幣1,920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

      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3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幣55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

      霜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4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幣55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

      霜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5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55萬6,00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1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3萬9,467元及按月以新臺幣2萬7,947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6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

      幣3,00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4,000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7,790元及按月以新

      臺幣1萬1,500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7項於原告蕭崇順以新臺幣2萬7,000元為被告慧

      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慧黠股份有

      限公司以新臺幣8萬元為原告蕭崇順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十八、本判決第8項於原告周素綿以新臺幣2萬7,000元為被告慧

      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慧黠股份有

      限公司以新臺幣8萬元為原告周素綿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十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敦南管委會，下當

    事人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被告）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蕭

    家賢，嗣於民國112年1月15日變更為蕭崇統並經其聲明承受

    訴訟，有原告112年6月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北市都建字第1126007980號函（見本院卷二第

    291頁、卷四第109至111頁）可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

    第1項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至邱月霜雖陳稱：敦南管委會之規約排除邱月霜被選舉為管

    理委員之資格，顯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不符，且蕭崇統並

    非區分所有權人，自不可擔任主任委員，又敦南管委會應每

    年都改選主任委員，本件訴訟歷時5年，敦南管委會應承受

    訴訟5次等語。然觀諸敦南管委會修正後規約（見本院卷四

    第323至324頁），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為「於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中選任」，並無邱月霜所指排除其被選舉為管理委員之

    情；且蕭崇統自110年3月4日起即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00巷0號2樓【即敦南管委會所屬敦南文普大樓（下稱系爭

    大樓）之2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之一，此有前開房屋之建物

    謄本、異動索引（見本院限閱卷）可考，則蕭崇統自可擔任

    主任委員，敦南管委會並無邱月霜所指未經合法代理之情；

    又敦南管委會前主任委員蕭家賢之任期固至109年8月9日，

    敦南管委會迄至112年1月15日始選任蕭崇統為主任委員，此

    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9年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04

    5439號函、北市都建字第1126007980號函（見本院卷四第10

    9至115頁）可稽，然敦南管委會於本件起訴時已委任訴訟代

    理人陳柏瑋律師，有原告委任狀（見北司調卷第15頁）可參

    ，則本件訴訟不因原法定代理人蕭家賢代理權消滅而當然停

    止，且嗣經有權代表敦南管委會之蕭崇統聲明承受訴訟，自

    無邱月霜所指程序不合法之情，併此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2款規定自明。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

    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

    起訴狀附圖所示面積約28平方公尺（占用面積以地政機關實

    測為準）之地上物及鐵門拆除，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全體共

    有人。㈡被告應將其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

    物（下稱系爭1樓建物）外牆招牌及增設物部分拆除並回復

    原狀。㈢被告應將其設置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

    建物（下稱系爭地下室）樓梯間之管線拆除並回復原狀。㈣

    邱月霜所有之系爭地下室應容忍原告及其他共有人避難及於

    維修、清洗、管理、使用地下室內公用蓄水池及污水池時進

    入系爭地下室，並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㈤邱月霜應給付

    敦南管委會新臺幣（下同）182萬3,7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均自109

    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萬567

    元。㈥被告應給付蕭崇順、周素綿各50萬2,460元、30萬58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㈦邱月霜所有之系爭1樓建物、系爭地下室室內均禁

    止吸菸。㈧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變更及追加除假執

    行外之聲明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所載（

    見本院卷五第103至104頁、第123頁），依上開規定，應予

    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法第

    386條所定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系爭大樓（即門牌號碼臺北市○○路00巷0號、同路

    段30號大樓）之基地，其所有權為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

    人共有，而邱月霜為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所有權人

    ，前於108年3月起將其所有之系爭地下室、系爭1樓建物出

    租予慧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茄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茄傑

    公司）開設酒吧、雪茄館。而邱月霜為使茄傑公司營業，竟

    未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擅自以下述方式占用系爭土地

    及系爭大樓外牆：⒈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平台上

    鋪設灰色磁磚（下稱系爭磁磚）；⒉裝設鐵門（下稱系爭B鐵

    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在系爭土地如附

    圖一編號B部分增設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下合稱系爭

    增建物）、堆置雜物（下稱系爭雜物）；⒊裝設鐵門（下稱

    系爭C鐵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嗣於109年8

    月4日系爭C鐵門被拆除，邱月霜並解除占有】；⒋在系爭大

    樓外牆裝設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所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

    （下合稱系爭招牌）。邱月霜既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即應拆

    除、清空上開之物。

　㈡又系爭地下室用途為防空避難室，並設有供系爭大樓全體住

    戶使用之蓄水池（下稱系爭蓄水池），邱月霜竟未經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同意，在系爭地下室之公共梯間牆面（下稱系爭

    牆面）鑿洞私接如附圖二所示之管線（下稱系爭管線），並

    設置如附圖二所示之電機設備（下稱系爭電機設備），應予

    拆除並回復原狀；邱月霜復在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

    下室之處設置鐵門，阻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

    下室避難及清洗系爭蓄水池。

　㈢邱月霜上開占用、設置行為，應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下：⒈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部分，受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317萬3,550元，邱月霜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⒉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5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69萬元，邱月霜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⒊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牆面，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牆面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60元。

　㈣被告復明知系爭大樓為第3類住宅區，卻自108年5月起至112

    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在系爭1樓建物對外以

    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

    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樓上之住戶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

    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各2,460元、580元

    之財產上損害，及各50萬元、3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

　㈤爰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聲明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所示，並

    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前提出書狀

    及言詞抗辯：

　㈠邱月霜辯稱：敦南管委會僅為管理單位，不得請求拆屋還地

    或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原告請求拆除之系爭磁磚

    、系爭B鐵門、系爭C鐵門、系爭增建物、系爭招牌、系爭管

    線及系爭電機設備等均非邱月霜所設置，自不得請求邱月霜

    拆除並騰空返還系爭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另

    邱月霜為系爭地下室之單獨所有權人，自無須容忍其餘區分

    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另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

    使用用途本為店舖，自得經營商業，原告並未證明被告有何

    排放臭氣汙染物、製造噪音行為，且已達侵害蕭崇順、周素

    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之程度，蕭崇順、周素綿就醫與被告之

    營業行為無因果關係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㈡茄傑公司辯稱：茄傑公司已於112年5月退租系爭1樓建物，在

    承租系爭1樓建物期間並無擴建情形，茄傑公司均係使用邱

    月霜告知可使用之範圍，故原告請求拆除之部分，均與茄傑

    公司無涉等語。

三、經查：

　㈠系爭土地為系爭大樓之基地，其所有權為系爭大樓全體區分

    所有權人共有，而邱月霜為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所

    有權人，蕭崇順、周素綿為系爭1樓建物樓上住戶。

　㈡邱月霜前於108年3月起將其所有之系爭地下室、系爭1樓建物

    出租予茄傑公司，被告間租約於112年5月終止。

　㈢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平台上鋪設有系爭磁磚；系爭

    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裝設系爭B鐵門、增設系爭增建物、

    堆置系爭雜物；系爭大樓外牆裝設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所

    示之系爭招牌；系爭牆面設有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系

    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有鐵門，僅邱月霜

    可進入系爭地下室。

　㈣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1年3月1

    1日北市都建秘字第1110107999號函暨所附系爭大樓70使字

    第1848號使用執照、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

    權人名冊、系爭1樓建物查詢資料、被告間租約、臺北市大

    安地政事務所109年12月24日北市大地測字0000000000號函

    暨所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現場照片等件（見本院卷

    一第179至185頁、第371頁、卷三第285頁、第349頁、卷四

    第43頁、第77頁、第281至289頁、第321頁、本院限閱卷）

    可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邱月霜有前揭無權占用、妨礙使用系爭土地、系爭

    大樓外牆、系爭地下室梯間之情，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

    礎」欄編號1至4所示之規定，拆除及清空如附表一「言詞辯

    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返還所占用之系

    爭土地及回復原狀；並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

    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

    另應返還如前所述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予敦南管委會，並

    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如前所述之不當得利。又被告排放臭氣

    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

    權，應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損害各50萬2,460元、30萬580元

    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原告主張敦南管委會業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邱月霜拆除及清空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

    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並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及回

    復原狀，及請求邱月霜返還如前所述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

    予敦南管委會、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如前所述之不當得利，

    故敦南管委會有權為上開請求等語。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一、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弄。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住戶違反上開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1至3款、第10條第2項前段、第9條第2項本文及第4項亦有明定。又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雖非區分所有權人，其本於管理權，就私法上爭議，諸如對於他人無權占用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無論排除侵害、請求返還共用部分或為損害賠償主張，仍有訴訟實施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9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以敦南管委會之

      名義委任本件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柏瑋律師，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

      1至4所示之物，禁止阻礙系爭蓄水池使用及請求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等，此有系爭大樓109年8月29日區分所有權

      人暨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三第331至333頁）可

      考，堪認敦南管委會業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提起本件

      訴訟。而原告既主張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系爭牆面

      及系爭蓄水池均為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依前開說明，敦

      南管委會為系爭大樓之管理組織，基於其管理維護權限及

      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就本件私法爭議所涉排除侵害

      、返還共用部分及不當得利請求事項，應均有訴訟實施權

      。

　㈡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

    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

    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建物之拆除，為事

    實上之處分行為，其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有拆

    除之權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㈢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磁磚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

    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1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磁磚並回

    復原狀等語。經查：

　　⒈系爭1樓建物前承租人藍寶寶火鍋店負責人藍文青於另案蕭

      崇統、邱月霜間毀棄損壞刑事案件（案列：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833號，下稱另案）偵查中證稱：

      我有向邱月霜承租系爭1樓建物，租約到107年，我還沒到

      107年就離開，我找人幫我裝修，房東租什麼範圍就裝修

      到什麼範圍，房東有說台階是她的範圍，店外的台階有無

      重新做防滑墊不記得了，裝潢有無包括台階不記得等語，

      有另案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二第287至288頁），邱月

      霜並陳稱：系爭磁磚應該是藍寶寶鋪的，當初平台很髒，

      租客鋪設磁磚很美觀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可見

      系爭磁磚應為邱月霜之前承租人所鋪設。

　　⒉而邱月霜陳稱：當初我的前手賣系爭1樓建物給我的時候，

      有家具行承租系爭1樓建物，我買系爭1樓建物到現在都沒

      有變更過其狀態，我是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後來茄傑公

      司退租有找新的承租人承接，裝潢及留置物品都是給新承

      租人使用，現在新的承租人不租了，就把承租物所遺留的

      物品或設備都留下來給房東自行處理，因為原告一直檢舉

      ，現在沒有人承租了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第154至1

      55頁），足知邱月霜自購入系爭1樓建物後，均將其出租

      供作店面使用，且照系爭1樓建物之現狀直接出租予承租

      人，而系爭1樓建物現已無人承租，且承租人亦將遺留之

      物品、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足認現仍存在之系爭磁磚

      ，邱月霜確有處分權而有拆除之權限。

　　⒊是系爭磁磚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即鋪設在系爭土地上，

      無權妨礙系爭土地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原告主張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

      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磁磚

      ，洵屬有據。

　　⒋至原告併主張邱月霜應將系爭磁磚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回復

      原狀，該原狀為大小10公分×10公分、防滑係數達0.55以

      上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39頁、第359

      頁），惟觀諸系爭大樓使用執照所附竣工照片（見本院卷

      四第75頁），系爭磁磚所鋪設之平台並無原告主張之白色

      防滑磁磚鋪面，僅有水泥鋪面，則原告前開主張之白色防

      滑磁磚鋪面是否即為原狀？該白色防滑磁磚是否經系爭土

      地全體共有人同意鋪設而為應有原狀？邱月霜所應回復之

      原狀究竟為何？均未見原告提出任何事證，故難逕認原告

      主張邱月霜應回復上開所述之原狀等語可採。

　㈣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B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並增

    設系爭增建物及堆置系爭雜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依如

    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2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B鐵門

    、系爭增建物、清空系爭雜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騰空

    返還予全體共有人等語。經查：

　　⒈邱月霜自陳：在我購入系爭1樓建物時就有系爭B鐵門，當

      初前手賣房子給我的時候有包含鐵門後面的部分一起賣給

      我，當時承租的家具行有使用鐵門後面及地下室，我想說

      沒有問題就一起全部買下，我認為系爭1樓建物店面當初

      就是這樣使用，我之後就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等語（見本

      院卷四第95頁），可見邱月霜買入系爭1樓建物時，系爭B

      鐵門後方之空間即為當時之承租人所占用，且邱月霜買入

      後亦照原樣出租予後續之承租人，則後續之承租人占用系

      爭B鐵門後方空間並增設系爭增建物，均係源於邱月霜之

      占有而生。佐以前開所述系爭1樓建物已無承租人，承租

      人亦將遺留之物品、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等情，堪認邱

      月霜就系爭增建物及系爭雜物確有處分權而有拆除及清空

      之權限。是系爭增建物及系爭雜物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

      ，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

      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第821條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增建物並清空系

      爭雜物，將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

      予全體共有人，核屬有據。

　　⒉原告另主張邱月霜亦應拆除系爭B鐵門等語，然邱月霜陳稱

      ：我購入系爭1樓建物前就有系爭B鐵門，但我並沒有系爭

      B鐵門的鑰匙，平常使用系爭B鐵門是從裡面直接打開。之

      前有人檢舉過要拆系爭B鐵門，隔壁棟大樓的住戶說，系

      爭建物1樓兩側裝鐵門是為了避免有人到後巷偷尿尿或避

      免外人自後巷爬到大樓樓上，至於實際是我的前手或隔壁

      棟大樓住戶所裝設我不清楚。而系爭C鐵門不是我裝的也

      不是我拆的，也沒有人跟我收過拆除費用等語（見本院卷

      四第155至156頁、第158頁）。原告亦陳稱：系爭B鐵門裝

      設的時間不清楚，系爭C鐵門也不清楚是誰拆的等語（見

      本院卷四第156頁、第158頁）。由上可知，系爭B鐵門既

      非邱月霜所裝設，其亦無系爭B鐵門之鑰匙，難認邱月霜

      就系爭B鐵門有處分權而有拆除權限，是原告前開主張，

      尚難採認。

　㈤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C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無權

    占用系爭土地至系爭C鐵門109年8月4日拆除等語。經查：

　　⒈系爭C鐵門於109年8月4日拆除等情，有違建查報案件明細

      、違建認定範圍圖、現況照片等件（見本院卷三第53至61

      頁）可考，足認系爭C鐵門確於109年8月4日拆除。然依邱

      月霜所陳：系爭C鐵門不是我裝的也不是我拆的，沒有人

      跟我收過拆除費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6頁），及

      原告自陳：不清楚是何人拆除系爭C鐵門等語（見本院卷

      四第156頁），則尚難認邱月霜確有系爭C鐵門之處分權。

　　⒉復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系爭C鐵門拆除前空拍照片（見本院卷

      三第43頁），可見系爭C鐵門後方並無堆置物，實難認邱

      月霜有何占用系爭C鐵門後方土地之情。是原告主張邱月

      霜以系爭C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無權占用系爭土

      地等語，應無可採。又原告併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

      地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5

      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等語，亦無可採，附此敘明。

　㈥原告主張系爭招牌裝設於系爭大樓之外牆，違反系爭大樓社

    區規約，邱月霜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3所示

    之規定，拆除系爭招牌並回復原狀等語。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

      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

      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

      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第2條第6款約定：「

      新建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

      分之防空避難設備，除應符合法令規定外，並依規定向主

      管機關完成報備後，限制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

      、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須符合下列規定後，再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

      、法定空地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不得有變更

      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冷氣，營業用排煙設

      備（包括油煙設備，排氣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此

      觀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見本院卷四第127頁、第369頁）

      即知。

　　⒉由上以觀，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既約定系爭大樓之外牆面

      不得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而系爭招牌已變更系

      爭大樓之外牆外觀等情，此有系爭招牌照片（見本院卷一

      第185頁）可考，參以系爭1樓建物已無承租人，承租人均

      將無法帶走之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等節，業如前述，堪

      認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

      、4項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招牌等語可採。至原告併

      主張邱月霜拆除系爭招牌後應回復原狀，惟並未敘明原狀

      為何，尚難逕認其請求有理。

　㈦原告主張系爭牆面為系爭大樓共用部分，邱月霜未經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同意，在系爭牆面鑿洞私接系爭管線，並設置系

    爭電機設備，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4所示之

    規定，拆除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並回復原狀等語。然查

    ：

　　⒈本院於113年9月26日會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區

      營業處人員（下稱台電人員）至現場履勘，確認系爭管線

      係連接至系爭1樓建物後方（系爭B鐵門後）之電箱，該電

      箱為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見本院

      卷四第257至260頁）可考，然系爭管線是否為邱月霜未經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擅自於系爭牆面鑿洞接設，抑或

      係於系爭大樓啟用時即已存在，遍觀卷附事證，尚屬不明

      ，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自不能僅憑系爭管線係連接至

      系爭1樓建物後方之電箱，即遽認邱月霜應拆除系爭管線

      ，原告前開主張，應無可採。

　　⒉又本院於上開時間會同台電人員至現場履勘，亦確認系爭

      電機設備為非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

      （見本院卷四第257至260頁）可稽，足見系爭電機設備並

      非邱月霜所設置，抑非供邱月霜所有之系爭1樓建物用電

      ，其自無拆除權限。至原告雖主張系爭電機設備依照系爭

      大樓地下室電氣配置圖，系爭電機設備原應位於系爭地下

      室之集中表箱旁，經邱月霜移至現今位置，故邱月霜應拆

      除之等語。惟系爭電機設備既非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則

      邱月霜能否擅自移置系爭電機設備？系爭電機設備是否確

      為邱月霜所移置？均未見原告提出事證，況系爭電機設備

      拆除恐影響其用電者，則在未經用電者同意之情況下，邱

      月霜尚無拆除系爭電機設備之權限，是原告前開主張，應

      無可採。又原告另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牆面，應自10

      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牆面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

      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60元等語，亦無可採，併予敘

      明。

　㈧原告主張邱月霜在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

    置鐵門，阻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避難及

    清洗系爭蓄水池，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5所

    示之規定，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

    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

    礙行為等語。經查：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

      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5條定有明文，此屬同條例第4條第1項之法律

      限制。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區分所有建物之各專有部分，

      形成密切之空間相鄰關係，為維持住戶之共同生活秩序、

      維護建築物之安全使用功能，區分所有權能之行使應受制

      約，不得違反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基此，區分所有

      權人所為如有妨害建築物正常使用或違反共同利益，縱係

      行使其專有部分之所有權能，亦不容許。又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5條規定之「利用」，不僅指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

      部分之使用、收益、處分等積極權能，就區分所有權人對

      專有部分排除他人干涉之消極權能，亦應涵攝在內，始能

      貫徹上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33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地下室於核發使用執照時即編列門牌號碼為「臺北

      市○○路00巷0號地下室」，為起造人陳阿美單獨所有，其

      使用目的為防空避難室，此有系爭大樓70年使1848號使用

      執照及地下室平面圖（見本院卷四第77至81頁）可考，足

      知系爭地下室雖為區分所有權人所單獨所有，然其使用目

      的仍為防空避難室。而自系爭大樓建造執照所附地下室電

      器配置圖、B1給水配置圖（見本院卷五第45頁、第51頁）

      ，可知系爭地下室於建造時即設有揚水泵及蓄水池之構造

      ，且系爭蓄水池係供系爭大樓2至7樓住戶使用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339頁、第470頁），足見系爭

      蓄水池為維持系爭大樓2至7樓住戶正常使用系爭大樓居住

      生活之用，而系爭地下室則為供系爭大樓全體住戶於緊急

      情況時避難之用，則依前開說明，縱系爭地下室為邱月霜

      所專有，其利用系爭地下室亦不得違反全體區分所有權人

      之共同利益，妨礙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正常使用系爭大樓之

      共同利益。是原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9條第2

      、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第821條規定，主張

      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即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

      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

      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行為等語，應屬可採。　　

      　

　㈨原告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

    受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278萬9,300元（

    計算式：22萬7,633+256萬1,667=278萬9,300元，如附圖一

    編號C部分業經駁回，茲不贅述），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

    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止，按月給付敦南管

    委會5萬1,308元；另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

    一編號E、F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之相當

    於租金不當得利共69萬元，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

    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

    1萬1,500元等語。經查：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受領

      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

      ，附加利息，一併償還，此觀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

      、第182條第2項規定自明。

　　⒉邱月霜以系爭增建物及雜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

      號B部分，以系爭招牌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等情，業

      經認定如前，則邱月霜即受有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

      牆面之利益，該利益原形性質上無法返還，自應償還其價

      額，又該利益依社會通念，相當於租金。是原告請求邱月

      霜就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按系爭土地之租

      金標準計算不當得利價額、就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按外

      牆面招牌租金標準計算不當得利價額，應屬有據。至原告

      雖併主張邱月霜應返還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

      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然系爭磁磚僅妨礙系爭土地共有

      人使用系爭土地，並未完全排除其他共有人通行、使用，

      難認系爭磁磚鋪設於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邱月

      霜有何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是原告此部分之

      主張，核屬無據。

　　⒊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當

      得利數額：

　　　⑴依邱月霜前開所稱：當初前手賣房子給我的時候有包含

        系爭B鐵門後面的部分一起賣給我，當時承租的家具行

        有使用鐵門後面及地下室，我認為系爭1樓建物店面當

        初就是這樣使用，我之後就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等語（

        見本院卷四第95頁），可知邱月霜係自購入系爭1樓建

        物起即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出租，而邱

        月霜係102年12月25日登記為系爭1樓建物所有權人，有

        系爭1樓建物資料查詢（見本院卷四第19頁）可考，堪

        認邱月霜自102年12月25日起即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

        編號B部分並出租，則原告主張邱月霜應返還自104年3

        月15日起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相當於租

        金不當得利等語，核屬有據。

　　　⑵原告主張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所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應以系爭土地歷年公告地價之年息10%計算系爭土地之年租金，並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附表二所示等語。經查：

　　　　①依土地法第97條、第105條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

          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10%

          為限。所謂土地總價額，以法定地價為準。而法定地

          價，係土地所有人依該法規定所申報之地價（參見土

          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上開計

          收租金限制之規定，非不得據為計算本件相當租金利

          益之標準。

　　　　②審酌系爭土地鄰近臺北醫學大學大安校區、臺北市公

          有成功市場，附近並有許多餐廳（見本院卷一第187

          頁），地點便利，生活機能方便；其歷年申報地價、

          邱月霜占用之面積如附表三所載等一切情狀，堪認敦

          南管委會請求邱月霜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

          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8%計算為適當。則原告主張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

          號B部分所應返還予敦南管委會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

          利數額如附表三所示共163萬9,467元，及自109年3月

          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按月給

          付敦南管委會2萬7,947元（計算式：40×8%×10萬4,80

          0÷12=2萬7,9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應為

          可採。

　　⒋邱月霜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不當

      得利數額：

　　　⑴查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8年8月10日決議成立敦

        南管委會，並制定規約，於109年2月24日經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同意備查等情，有都發局10

        9年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045439號函（稿）、系爭

        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8年8月10日紀錄（見本院卷四

        第113至115頁、第119至121頁）可佐，足見限制系爭大

        樓外牆面不得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之規約迄至

        109年2月24日始經備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

        項規定，邱月霜自109年2月24日起始受該規約所拘束，

        則此前邱月霜設置系爭招牌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之行為

        ，尚難逕認為無權占用，而無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可言，故邱月霜所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自

        109年2月24日起算，迄至其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

　　　⑵審酌系爭招牌所占用之系爭大樓外牆面，其出租裝設招

        牌之租金數額為每月1萬1,500元等情，有遠見不動產估

        價師事務所111年12月8日111估字第120801號函暨所附

        估價報告書（見本院卷二第241頁、卷附案號：11GB010

        9估價報告書）可考。則原告主張邱月霜占用系爭大樓

        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109年2月24日至同年3

        月15日所應返還敦南管委會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為7,

        790元【計算式：1萬1,500×21/31=7,790元】，及自109

        年3月16日起至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

        委會1萬1,500元，尚屬有據。

　　　⑶至原告雖請求邱月霜就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部分，應按

        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

        圖一編號E、F部分之日止，然邱月霜拆除系爭招牌後，

        即難認其有何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可言，故原告前開主張，核屬無據。

　㈩原告主張被告復明知系爭大樓為第3類住宅區，卻自108年5月

    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在系爭1樓建

    物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及

    所生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之樓上住戶蕭崇順、周素綿之

    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各2,46

    0元、580元之財產上損害，及各50萬元、30萬元之非財產上

    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

    、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

      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

      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又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

      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

      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

      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

      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

      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

      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

      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

      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

      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

      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

      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

      、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

      ，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

      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

      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

      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

      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

      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

      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

      ，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⒉查茄傑公司在系爭1樓建物所營業之店面，於108年6月至10

      9年10月4日間，經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

      下稱臺北市政府環保稽查大隊）稽查共42次，告發噪音汙

      染超過管制標準10次等情，有臺北市政府環保稽查大隊11

      1年8月9日北市環稽二中字第1113051954號函暨所附稽查

      裁處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至8頁）可證。復參諸系爭1樓

      建物於109年11月16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下稱大安分局）以109年9月6日至同年10月25日每日凌晨3

      時40分至4時10分許，製造噪音致人無法睡眠，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裁處現場負責人王文傑罰

      鍰2,000元等情，有大安分局111年7月8日北市警安分行字

      第1113048743號函暨所附處分書（見本院卷一第531至546

      頁）可考，而109年9月6日至同年10月25日間為茄傑公司

      承租期間，有被告間租約及邱月霜陳述（見本院卷三第28

      5頁、卷四第154頁）可稽。

　　⒊由上可知，茄傑公司於承租系爭1樓建物並作店面使用時，

      確有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夜間營業時，製造使人無法

      睡眠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之樓上住戶即蕭崇順、周

      素綿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原告主張茄傑公司

      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

      償責任，應屬有據。又蕭崇順、周素綿因茄傑公司不法侵

      害其居住安寧之行為，使蕭崇順、周素綿之精神受有相當

      之痛苦，蕭崇順、周素綿依法自得請求茄傑公司賠償精神

      慰撫金。爰審酌茄傑公司係為營業而製造上開噪音、上開

      噪音發生之時段及期間、蕭崇順、周素綿因此所受之損害

      、兩造名下財產及收入詳如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所示（見本院限閱卷）等一切情狀，認蕭崇順、周素綿請

      求賠償精神慰撫金以各8萬元為適當。

　　⒋至原告雖併主張茄傑公司上開製造噪音亦侵害蕭崇順、周

      素綿之健康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規

      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支出之醫療費各2,460元、580

      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

      蕭崇順、周素綿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等語，並以診斷證明書

      、看診收據（見北司調卷第41至43頁、第47至53頁）為證

      。然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僅記載蕭崇順患有「憂鬱症

      併自殺意念」、周素綿患有「焦慮症、失眠」，惟該等症

      狀是否係因上開噪音所致，未見原告提出其他事證，尚難

      遽信為真。則原告主張上開噪音亦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

      健康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

      第1項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支出之醫療費及非財

      產上損害等語，難認有據。

　　⒌原告復主張茄傑公司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

      至隔日清晨6時止，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

      所排放臭氣汙染物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

      ，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應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

      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原告未就茄傑公司確有排放臭氣汙

      染物，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居住安寧及健康權等情提出

      足信為真之事證，故其前開主張，尚難採信。

　　⒍原告另主張邱月霜出租系爭1樓建物予茄傑公司，卻消極不

      阻止茄傑公司為上開侵權行為，則邱月霜亦應就茄傑公司

      上開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

      然依原告提出之事證，尚難認邱月霜已知悉茄傑公司於10

      8年6月至109年10月夜間營業時製造上開噪音卻未予阻止

      ，則尚不能僅以邱月霜將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茄傑公司乙

      節，即遽認邱月霜應與茄傑公司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

      帶賠償責任，原告前開主張，殊難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

    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

    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邱月

    霜應將系爭磁磚拆除。㈡邱月霜應將系爭增建物拆除、系爭

    雜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

    體共有人。㈢邱月霜應將系爭招牌拆除。㈣邱月霜應容忍系爭

    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

    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㈤邱月霜

    應給付敦南管委會163萬9,467元，及自原告110年3月19日民

    事修正起訴狀送達邱月霜翌日即110年3月24日（見本院卷一

    第193頁）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09年3月16日起

    至返還聲明第2項所占用土地即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

    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2萬7,947元。㈥邱月霜應給付

    敦南管委會7,790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系爭招牌

    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㈦茄傑公司應給

    付蕭崇順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4月5日（

    見北司調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㈧茄傑公司應給付周素綿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及邱月霜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

    保金額宣告之；茄傑公司部分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亦准茄傑公司供擔保後免為

    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

    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鄭佾瑩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附表一：原告訴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對照表（民國／新臺幣）

（以下當事人均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被告）

編號 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 請求權基礎 1 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7平方公尺）之平台增設物即上方之灰色磁磚拆除，並回復原狀。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 2 邱月霜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4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鐵門等物拆除、雜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 同上。 3 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1樓建物）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面積6平方公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拆除，並回復原狀。 同上。 4 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編號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下稱系爭地下室）公共樓梯間如附圖二所示之水電管線及電機設備拆除，並回復原狀。 同上。 5 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共有之公用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第821條規定。 6 邱月霜應給付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敦南管委會）317萬3,550元，其中303萬7,704元自110年3月24日起，暨其餘13萬5,846元自112年6月1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1、2項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 民法第179條規定。 7 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69萬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3項所示外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 同上。 8 邱月霜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聲明第4項所示水電管線及電機設備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60元。 同上。 9 被告應連帶給付蕭崇順50萬2,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 10 被告應連帶給付周素綿30萬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同上。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占用部分 占用期間 占用面積（m²） 公告地價 (元／平方公尺) 年息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計算式：（占用面積×年息10%×公告地價）÷12月×占用期間，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部分 106年9月11日至106年12月31日 7 13萬7,000元 10% （7m²×10%×13萬7,000元）÷12月×3.67月=2萬9,329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7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7萬9,2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7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萬9,104元 小計：22萬7,633元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40 10萬5,000元 10% （40m²×10%×10萬5,000元）÷12月×9.5月=33萬2,500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3萬7,000元  （40m²×10%×13萬7,000元）÷12月×24月=109萬6,00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40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02萬4,0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40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0萬9,167元 小計：256萬1,667元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6 10萬5,000元 10% （6m²×10%×10萬5,000元）÷12月×9.5月=4萬9,875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3萬7,000元  （6m²×10%×13萬7,000元）÷12月×24月=16萬4,40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6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5萬3,6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6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萬6,375元 小計：38萬4,250元      



附表三：（民國／新臺幣）

占用部分 占用期間 占用面積（m²） 公告地價之80% 即申報地價 (元／平方公尺) 年息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計算式：（占用面積×年息8%×申報地價）÷12月×占用期間，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40 8萬4,000元 8% （40m²×8%×8萬4,000元）÷12月×9.5月=21萬2,800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0萬9,600元  （40m²×8%×10萬9,600元）÷12月×24月=70萬1,44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0萬2,400元  （40m²×8%×10萬2,400元）÷12月×24月=65萬5,36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0萬4,800元  （40m²×8%×10萬4,800元）÷12月×2.5月=6萬9,867元 小計：163萬9,467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2975號
原      告  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蕭崇統  
原      告  蕭崇順  
            周素綿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蕭崇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柏瑋律師
被      告  邱月霜  
訴訟代理人  邵育偉  
            李鳴翱律師
被      告  慧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茄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宏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7平方公尺）之平台增設物即上方之灰色磁磚拆除。
二、被告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4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等物拆除、雜物清空，並將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三、被告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面積6平方公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拆除。
四、被告邱月霜應容忍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內之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
五、被告邱月霜應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163萬9,467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24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本判決第2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2萬7,947元。
六、被告邱月霜應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7,790元，及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本判決第3項所示外牆招牌、增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1萬1,500元。
七、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蕭崇順新臺幣8萬元，及自民國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周素綿新臺幣8萬元，及自民國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九、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訴訟費用由被告邱月霜負擔91%、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負擔1%、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負擔6%、原告蕭崇順負擔1%、原告周素綿負擔1%。
十一、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112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336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二、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640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920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3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55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4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55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5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55萬6,00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1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3萬9,467元及按月以新臺幣2萬7,947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6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3,00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4,000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7,79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1萬1,500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7項於原告蕭崇順以新臺幣2萬7,000元為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8萬元為原告蕭崇順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本判決第8項於原告周素綿以新臺幣2萬7,000元為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8萬元為原告周素綿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敦南管委會，下當事人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被告）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蕭家賢，嗣於民國112年1月15日變更為蕭崇統並經其聲明承受訴訟，有原告112年6月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北市都建字第1126007980號函（見本院卷二第291頁、卷四第109至111頁）可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至邱月霜雖陳稱：敦南管委會之規約排除邱月霜被選舉為管理委員之資格，顯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不符，且蕭崇統並非區分所有權人，自不可擔任主任委員，又敦南管委會應每年都改選主任委員，本件訴訟歷時5年，敦南管委會應承受訴訟5次等語。然觀諸敦南管委會修正後規約（見本院卷四第323至324頁），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為「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選任」，並無邱月霜所指排除其被選舉為管理委員之情；且蕭崇統自110年3月4日起即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2樓【即敦南管委會所屬敦南文普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之2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之一，此有前開房屋之建物謄本、異動索引（見本院限閱卷）可考，則蕭崇統自可擔任主任委員，敦南管委會並無邱月霜所指未經合法代理之情；又敦南管委會前主任委員蕭家賢之任期固至109年8月9日，敦南管委會迄至112年1月15日始選任蕭崇統為主任委員，此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9年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045439號函、北市都建字第1126007980號函（見本院卷四第109至115頁）可稽，然敦南管委會於本件起訴時已委任訴訟代理人陳柏瑋律師，有原告委任狀（見北司調卷第15頁）可參，則本件訴訟不因原法定代理人蕭家賢代理權消滅而當然停止，且嗣經有權代表敦南管委會之蕭崇統聲明承受訴訟，自無邱月霜所指程序不合法之情，併此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自明。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所示面積約28平方公尺（占用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為準）之地上物及鐵門拆除，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其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1樓建物）外牆招牌及增設物部分拆除並回復原狀。㈢被告應將其設置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下稱系爭地下室）樓梯間之管線拆除並回復原狀。㈣邱月霜所有之系爭地下室應容忍原告及其他共有人避難及於維修、清洗、管理、使用地下室內公用蓄水池及污水池時進入系爭地下室，並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㈤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新臺幣（下同）182萬3,7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均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萬567元。㈥被告應給付蕭崇順、周素綿各50萬2,460元、30萬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㈦邱月霜所有之系爭1樓建物、系爭地下室室內均禁止吸菸。㈧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變更及追加除假執行外之聲明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所載（見本院卷五第103至104頁、第123頁），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法第386條所定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系爭大樓（即門牌號碼臺北市○○路00巷0號、同路段30號大樓）之基地，其所有權為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而邱月霜為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所有權人，前於108年3月起將其所有之系爭地下室、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慧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茄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茄傑公司）開設酒吧、雪茄館。而邱月霜為使茄傑公司營業，竟未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擅自以下述方式占用系爭土地及系爭大樓外牆：⒈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平台上鋪設灰色磁磚（下稱系爭磁磚）；⒉裝設鐵門（下稱系爭B鐵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增設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下合稱系爭增建物）、堆置雜物（下稱系爭雜物）；⒊裝設鐵門（下稱系爭C鐵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嗣於109年8月4日系爭C鐵門被拆除，邱月霜並解除占有】；⒋在系爭大樓外牆裝設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所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下合稱系爭招牌）。邱月霜既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即應拆除、清空上開之物。
　㈡又系爭地下室用途為防空避難室，並設有供系爭大樓全體住戶使用之蓄水池（下稱系爭蓄水池），邱月霜竟未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在系爭地下室之公共梯間牆面（下稱系爭牆面）鑿洞私接如附圖二所示之管線（下稱系爭管線），並設置如附圖二所示之電機設備（下稱系爭電機設備），應予拆除並回復原狀；邱月霜復在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鐵門，阻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避難及清洗系爭蓄水池。
　㈢邱月霜上開占用、設置行為，應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下：⒈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部分，受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317萬3,550元，邱月霜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⒉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5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69萬元，邱月霜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⒊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牆面，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牆面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60元。
　㈣被告復明知系爭大樓為第3類住宅區，卻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在系爭1樓建物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樓上之住戶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各2,460元、580元之財產上損害，及各50萬元、3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
　㈤爰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所示，並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前提出書狀及言詞抗辯：
　㈠邱月霜辯稱：敦南管委會僅為管理單位，不得請求拆屋還地或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原告請求拆除之系爭磁磚、系爭B鐵門、系爭C鐵門、系爭增建物、系爭招牌、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等均非邱月霜所設置，自不得請求邱月霜拆除並騰空返還系爭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另邱月霜為系爭地下室之單獨所有權人，自無須容忍其餘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另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使用用途本為店舖，自得經營商業，原告並未證明被告有何排放臭氣汙染物、製造噪音行為，且已達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之程度，蕭崇順、周素綿就醫與被告之營業行為無因果關係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茄傑公司辯稱：茄傑公司已於112年5月退租系爭1樓建物，在承租系爭1樓建物期間並無擴建情形，茄傑公司均係使用邱月霜告知可使用之範圍，故原告請求拆除之部分，均與茄傑公司無涉等語。
三、經查：
　㈠系爭土地為系爭大樓之基地，其所有權為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而邱月霜為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所有權人，蕭崇順、周素綿為系爭1樓建物樓上住戶。
　㈡邱月霜前於108年3月起將其所有之系爭地下室、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茄傑公司，被告間租約於112年5月終止。
　㈢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平台上鋪設有系爭磁磚；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裝設系爭B鐵門、增設系爭增建物、堆置系爭雜物；系爭大樓外牆裝設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所示之系爭招牌；系爭牆面設有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有鐵門，僅邱月霜可進入系爭地下室。
　㈣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1年3月11日北市都建秘字第1110107999號函暨所附系爭大樓70使字第1848號使用執照、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系爭1樓建物查詢資料、被告間租約、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109年12月24日北市大地測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現場照片等件（見本院卷一第179至185頁、第371頁、卷三第285頁、第349頁、卷四第43頁、第77頁、第281至289頁、第321頁、本院限閱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邱月霜有前揭無權占用、妨礙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系爭地下室梯間之情，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1至4所示之規定，拆除及清空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及回復原狀；並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另應返還如前所述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予敦南管委會，並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如前所述之不當得利。又被告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應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損害各50萬2,460元、30萬580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原告主張敦南管委會業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邱月霜拆除及清空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並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及回復原狀，及請求邱月霜返還如前所述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予敦南管委會、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如前所述之不當得利，故敦南管委會有權為上開請求等語。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一、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弄。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住戶違反上開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1至3款、第10條第2項前段、第9條第2項本文及第4項亦有明定。又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雖非區分所有權人，其本於管理權，就私法上爭議，諸如對於他人無權占用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無論排除侵害、請求返還共用部分或為損害賠償主張，仍有訴訟實施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9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以敦南管委會之名義委任本件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柏瑋律師，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禁止阻礙系爭蓄水池使用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此有系爭大樓109年8月29日區分所有權人暨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三第331至333頁）可考，堪認敦南管委會業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提起本件訴訟。而原告既主張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系爭牆面及系爭蓄水池均為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依前開說明，敦南管委會為系爭大樓之管理組織，基於其管理維護權限及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就本件私法爭議所涉排除侵害、返還共用部分及不當得利請求事項，應均有訴訟實施權。
　㈡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建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其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磁磚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1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磁磚並回復原狀等語。經查：
　　⒈系爭1樓建物前承租人藍寶寶火鍋店負責人藍文青於另案蕭崇統、邱月霜間毀棄損壞刑事案件（案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833號，下稱另案）偵查中證稱：我有向邱月霜承租系爭1樓建物，租約到107年，我還沒到107年就離開，我找人幫我裝修，房東租什麼範圍就裝修到什麼範圍，房東有說台階是她的範圍，店外的台階有無重新做防滑墊不記得了，裝潢有無包括台階不記得等語，有另案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二第287至288頁），邱月霜並陳稱：系爭磁磚應該是藍寶寶鋪的，當初平台很髒，租客鋪設磁磚很美觀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可見系爭磁磚應為邱月霜之前承租人所鋪設。
　　⒉而邱月霜陳稱：當初我的前手賣系爭1樓建物給我的時候，有家具行承租系爭1樓建物，我買系爭1樓建物到現在都沒有變更過其狀態，我是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後來茄傑公司退租有找新的承租人承接，裝潢及留置物品都是給新承租人使用，現在新的承租人不租了，就把承租物所遺留的物品或設備都留下來給房東自行處理，因為原告一直檢舉，現在沒有人承租了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第154至155頁），足知邱月霜自購入系爭1樓建物後，均將其出租供作店面使用，且照系爭1樓建物之現狀直接出租予承租人，而系爭1樓建物現已無人承租，且承租人亦將遺留之物品、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足認現仍存在之系爭磁磚，邱月霜確有處分權而有拆除之權限。
　　⒊是系爭磁磚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即鋪設在系爭土地上，無權妨礙系爭土地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磁磚，洵屬有據。
　　⒋至原告併主張邱月霜應將系爭磁磚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回復原狀，該原狀為大小10公分×10公分、防滑係數達0.55以上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39頁、第359頁），惟觀諸系爭大樓使用執照所附竣工照片（見本院卷四第75頁），系爭磁磚所鋪設之平台並無原告主張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僅有水泥鋪面，則原告前開主張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是否即為原狀？該白色防滑磁磚是否經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鋪設而為應有原狀？邱月霜所應回復之原狀究竟為何？均未見原告提出任何事證，故難逕認原告主張邱月霜應回復上開所述之原狀等語可採。
　㈣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B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並增設系爭增建物及堆置系爭雜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2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B鐵門、系爭增建物、清空系爭雜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等語。經查：
　　⒈邱月霜自陳：在我購入系爭1樓建物時就有系爭B鐵門，當初前手賣房子給我的時候有包含鐵門後面的部分一起賣給我，當時承租的家具行有使用鐵門後面及地下室，我想說沒有問題就一起全部買下，我認為系爭1樓建物店面當初就是這樣使用，我之後就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可見邱月霜買入系爭1樓建物時，系爭B鐵門後方之空間即為當時之承租人所占用，且邱月霜買入後亦照原樣出租予後續之承租人，則後續之承租人占用系爭B鐵門後方空間並增設系爭增建物，均係源於邱月霜之占有而生。佐以前開所述系爭1樓建物已無承租人，承租人亦將遺留之物品、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等情，堪認邱月霜就系爭增建物及系爭雜物確有處分權而有拆除及清空之權限。是系爭增建物及系爭雜物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增建物並清空系爭雜物，將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核屬有據。
　　⒉原告另主張邱月霜亦應拆除系爭B鐵門等語，然邱月霜陳稱：我購入系爭1樓建物前就有系爭B鐵門，但我並沒有系爭B鐵門的鑰匙，平常使用系爭B鐵門是從裡面直接打開。之前有人檢舉過要拆系爭B鐵門，隔壁棟大樓的住戶說，系爭建物1樓兩側裝鐵門是為了避免有人到後巷偷尿尿或避免外人自後巷爬到大樓樓上，至於實際是我的前手或隔壁棟大樓住戶所裝設我不清楚。而系爭C鐵門不是我裝的也不是我拆的，也沒有人跟我收過拆除費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6頁、第158頁）。原告亦陳稱：系爭B鐵門裝設的時間不清楚，系爭C鐵門也不清楚是誰拆的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第158頁）。由上可知，系爭B鐵門既非邱月霜所裝設，其亦無系爭B鐵門之鑰匙，難認邱月霜就系爭B鐵門有處分權而有拆除權限，是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採認。
　㈤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C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至系爭C鐵門109年8月4日拆除等語。經查：
　　⒈系爭C鐵門於109年8月4日拆除等情，有違建查報案件明細、違建認定範圍圖、現況照片等件（見本院卷三第53至61頁）可考，足認系爭C鐵門確於109年8月4日拆除。然依邱月霜所陳：系爭C鐵門不是我裝的也不是我拆的，沒有人跟我收過拆除費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6頁），及原告自陳：不清楚是何人拆除系爭C鐵門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則尚難認邱月霜確有系爭C鐵門之處分權。
　　⒉復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系爭C鐵門拆除前空拍照片（見本院卷三第43頁），可見系爭C鐵門後方並無堆置物，實難認邱月霜有何占用系爭C鐵門後方土地之情。是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C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語，應無可採。又原告併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5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等語，亦無可採，附此敘明。
　㈥原告主張系爭招牌裝設於系爭大樓之外牆，違反系爭大樓社區規約，邱月霜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3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招牌並回復原狀等語。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第2條第6款約定：「新建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除應符合法令規定外，並依規定向主管機關完成報備後，限制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須符合下列規定後，再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法定空地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不得有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冷氣，營業用排煙設備（包括油煙設備，排氣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此觀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見本院卷四第127頁、第369頁）即知。
　　⒉由上以觀，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既約定系爭大樓之外牆面不得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而系爭招牌已變更系爭大樓之外牆外觀等情，此有系爭招牌照片（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可考，參以系爭1樓建物已無承租人，承租人均將無法帶走之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等節，業如前述，堪認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招牌等語可採。至原告併主張邱月霜拆除系爭招牌後應回復原狀，惟並未敘明原狀為何，尚難逕認其請求有理。
　㈦原告主張系爭牆面為系爭大樓共用部分，邱月霜未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在系爭牆面鑿洞私接系爭管線，並設置系爭電機設備，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4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並回復原狀等語。然查：
　　⒈本院於113年9月26日會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區營業處人員（下稱台電人員）至現場履勘，確認系爭管線係連接至系爭1樓建物後方（系爭B鐵門後）之電箱，該電箱為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見本院卷四第257至260頁）可考，然系爭管線是否為邱月霜未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擅自於系爭牆面鑿洞接設，抑或係於系爭大樓啟用時即已存在，遍觀卷附事證，尚屬不明，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自不能僅憑系爭管線係連接至系爭1樓建物後方之電箱，即遽認邱月霜應拆除系爭管線，原告前開主張，應無可採。
　　⒉又本院於上開時間會同台電人員至現場履勘，亦確認系爭電機設備為非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見本院卷四第257至260頁）可稽，足見系爭電機設備並非邱月霜所設置，抑非供邱月霜所有之系爭1樓建物用電，其自無拆除權限。至原告雖主張系爭電機設備依照系爭大樓地下室電氣配置圖，系爭電機設備原應位於系爭地下室之集中表箱旁，經邱月霜移至現今位置，故邱月霜應拆除之等語。惟系爭電機設備既非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則邱月霜能否擅自移置系爭電機設備？系爭電機設備是否確為邱月霜所移置？均未見原告提出事證，況系爭電機設備拆除恐影響其用電者，則在未經用電者同意之情況下，邱月霜尚無拆除系爭電機設備之權限，是原告前開主張，應無可採。又原告另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牆面，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牆面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60元等語，亦無可採，併予敘明。
　㈧原告主張邱月霜在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鐵門，阻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避難及清洗系爭蓄水池，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5所示之規定，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行為等語。經查：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定有明文，此屬同條例第4條第1項之法律限制。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區分所有建物之各專有部分，形成密切之空間相鄰關係，為維持住戶之共同生活秩序、維護建築物之安全使用功能，區分所有權能之行使應受制約，不得違反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基此，區分所有權人所為如有妨害建築物正常使用或違反共同利益，縱係行使其專有部分之所有權能，亦不容許。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規定之「利用」，不僅指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處分等積極權能，就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排除他人干涉之消極權能，亦應涵攝在內，始能貫徹上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地下室於核發使用執照時即編列門牌號碼為「臺北市○○路00巷0號地下室」，為起造人陳阿美單獨所有，其使用目的為防空避難室，此有系爭大樓70年使1848號使用執照及地下室平面圖（見本院卷四第77至81頁）可考，足知系爭地下室雖為區分所有權人所單獨所有，然其使用目的仍為防空避難室。而自系爭大樓建造執照所附地下室電器配置圖、B1給水配置圖（見本院卷五第45頁、第51頁），可知系爭地下室於建造時即設有揚水泵及蓄水池之構造，且系爭蓄水池係供系爭大樓2至7樓住戶使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339頁、第470頁），足見系爭蓄水池為維持系爭大樓2至7樓住戶正常使用系爭大樓居住生活之用，而系爭地下室則為供系爭大樓全體住戶於緊急情況時避難之用，則依前開說明，縱系爭地下室為邱月霜所專有，其利用系爭地下室亦不得違反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妨礙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正常使用系爭大樓之共同利益。是原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第821條規定，主張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即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行為等語，應屬可採。　　　
　㈨原告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受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278萬9,300元（計算式：22萬7,633+256萬1,667=278萬9,300元，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業經駁回，茲不贅述），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另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69萬元，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等語。經查：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此觀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第182條第2項規定自明。
　　⒉邱月霜以系爭增建物及雜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以系爭招牌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等情，業經認定如前，則邱月霜即受有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面之利益，該利益原形性質上無法返還，自應償還其價額，又該利益依社會通念，相當於租金。是原告請求邱月霜就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按系爭土地之租金標準計算不當得利價額、就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按外牆面招牌租金標準計算不當得利價額，應屬有據。至原告雖併主張邱月霜應返還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然系爭磁磚僅妨礙系爭土地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並未完全排除其他共有人通行、使用，難認系爭磁磚鋪設於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邱月霜有何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核屬無據。
　　⒊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⑴依邱月霜前開所稱：當初前手賣房子給我的時候有包含系爭B鐵門後面的部分一起賣給我，當時承租的家具行有使用鐵門後面及地下室，我認為系爭1樓建物店面當初就是這樣使用，我之後就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可知邱月霜係自購入系爭1樓建物起即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出租，而邱月霜係102年12月25日登記為系爭1樓建物所有權人，有系爭1樓建物資料查詢（見本院卷四第19頁）可考，堪認邱月霜自102年12月25日起即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出租，則原告主張邱月霜應返還自104年3月15日起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等語，核屬有據。
　　　⑵原告主張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所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應以系爭土地歷年公告地價之年息10%計算系爭土地之年租金，並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附表二所示等語。經查：
　　　　①依土地法第97條、第105條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10%為限。所謂土地總價額，以法定地價為準。而法定地價，係土地所有人依該法規定所申報之地價（參見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上開計收租金限制之規定，非不得據為計算本件相當租金利益之標準。
　　　　②審酌系爭土地鄰近臺北醫學大學大安校區、臺北市公有成功市場，附近並有許多餐廳（見本院卷一第187頁），地點便利，生活機能方便；其歷年申報地價、邱月霜占用之面積如附表三所載等一切情狀，堪認敦南管委會請求邱月霜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8%計算為適當。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所應返還予敦南管委會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如附表三所示共163萬9,467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2萬7,947元（計算式：40×8%×10萬4,800÷12=2萬7,9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應為可採。
　　⒋邱月霜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不當得利數額：
　　　⑴查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8年8月10日決議成立敦南管委會，並制定規約，於109年2月24日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同意備查等情，有都發局109年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045439號函（稿）、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8年8月10日紀錄（見本院卷四第113至115頁、第119至121頁）可佐，足見限制系爭大樓外牆面不得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之規約迄至109年2月24日始經備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邱月霜自109年2月24日起始受該規約所拘束，則此前邱月霜設置系爭招牌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之行為，尚難逕認為無權占用，而無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故邱月霜所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自109年2月24日起算，迄至其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
　　　⑵審酌系爭招牌所占用之系爭大樓外牆面，其出租裝設招牌之租金數額為每月1萬1,500元等情，有遠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1年12月8日111估字第120801號函暨所附估價報告書（見本院卷二第241頁、卷附案號：11GB0109估價報告書）可考。則原告主張邱月霜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109年2月24日至同年3月15日所應返還敦南管委會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為7,790元【計算式：1萬1,500×21/31=7,790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尚屬有據。
　　　⑶至原告雖請求邱月霜就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部分，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日止，然邱月霜拆除系爭招牌後，即難認其有何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故原告前開主張，核屬無據。
　㈩原告主張被告復明知系爭大樓為第3類住宅區，卻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在系爭1樓建物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之樓上住戶蕭崇順、周素綿之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各2,460元、580元之財產上損害，及各50萬元、3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⒉查茄傑公司在系爭1樓建物所營業之店面，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4日間，經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下稱臺北市政府環保稽查大隊）稽查共42次，告發噪音汙染超過管制標準10次等情，有臺北市政府環保稽查大隊111年8月9日北市環稽二中字第1113051954號函暨所附稽查裁處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至8頁）可證。復參諸系爭1樓建物於109年11月16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大安分局）以109年9月6日至同年10月25日每日凌晨3時40分至4時10分許，製造噪音致人無法睡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裁處現場負責人王文傑罰鍰2,000元等情，有大安分局111年7月8日北市警安分行字第1113048743號函暨所附處分書（見本院卷一第531至546頁）可考，而109年9月6日至同年10月25日間為茄傑公司承租期間，有被告間租約及邱月霜陳述（見本院卷三第285頁、卷四第154頁）可稽。
　　⒊由上可知，茄傑公司於承租系爭1樓建物並作店面使用時，確有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夜間營業時，製造使人無法睡眠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之樓上住戶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原告主張茄傑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又蕭崇順、周素綿因茄傑公司不法侵害其居住安寧之行為，使蕭崇順、周素綿之精神受有相當之痛苦，蕭崇順、周素綿依法自得請求茄傑公司賠償精神慰撫金。爰審酌茄傑公司係為營業而製造上開噪音、上開噪音發生之時段及期間、蕭崇順、周素綿因此所受之損害、兩造名下財產及收入詳如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所示（見本院限閱卷）等一切情狀，認蕭崇順、周素綿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以各8萬元為適當。
　　⒋至原告雖併主張茄傑公司上開製造噪音亦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健康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支出之醫療費各2,460元、58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等語，並以診斷證明書、看診收據（見北司調卷第41至43頁、第47至53頁）為證。然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僅記載蕭崇順患有「憂鬱症併自殺意念」、周素綿患有「焦慮症、失眠」，惟該等症狀是否係因上開噪音所致，未見原告提出其他事證，尚難遽信為真。則原告主張上開噪音亦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健康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支出之醫療費及非財產上損害等語，難認有據。
　　⒌原告復主張茄傑公司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原告未就茄傑公司確有排放臭氣汙染物，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居住安寧及健康權等情提出足信為真之事證，故其前開主張，尚難採信。
　　⒍原告另主張邱月霜出租系爭1樓建物予茄傑公司，卻消極不阻止茄傑公司為上開侵權行為，則邱月霜亦應就茄傑公司上開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依原告提出之事證，尚難認邱月霜已知悉茄傑公司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夜間營業時製造上開噪音卻未予阻止，則尚不能僅以邱月霜將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茄傑公司乙節，即遽認邱月霜應與茄傑公司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前開主張，殊難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邱月霜應將系爭磁磚拆除。㈡邱月霜應將系爭增建物拆除、系爭雜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㈢邱月霜應將系爭招牌拆除。㈣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㈤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163萬9,467元，及自原告110年3月19日民事修正起訴狀送達邱月霜翌日即110年3月24日（見本院卷一第193頁）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2項所占用土地即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2萬7,947元。㈥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7,790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㈦茄傑公司應給付蕭崇順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4月5日（見北司調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㈧茄傑公司應給付周素綿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及邱月霜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茄傑公司部分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亦准茄傑公司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鄭佾瑩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附表一：原告訴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對照表（民國／新臺幣）
（以下當事人均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被告）
		編號

		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

		請求權基礎



		1

		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7平方公尺）之平台增設物即上方之灰色磁磚拆除，並回復原狀。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



		2

		邱月霜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4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鐵門等物拆除、雜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

		同上。



		3

		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1樓建物）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面積6平方公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拆除，並回復原狀。

		同上。



		4

		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編號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下稱系爭地下室）公共樓梯間如附圖二所示之水電管線及電機設備拆除，並回復原狀。

		同上。



		5

		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共有之公用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第821條規定。



		6

		邱月霜應給付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敦南管委會）317萬3,550元，其中303萬7,704元自110年3月24日起，暨其餘13萬5,846元自112年6月1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1、2項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

		民法第179條規定。



		7

		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69萬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3項所示外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

		同上。



		8

		邱月霜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聲明第4項所示水電管線及電機設備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60元。

		同上。



		9

		被告應連帶給付蕭崇順50萬2,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



		10

		被告應連帶給付周素綿30萬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同上。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占用部分

		占用期間

		占用面積（m²）

		公告地價
(元／平方公尺)

		年息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計算式：（占用面積×年息10%×公告地價）÷12月×占用期間，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部分

		106年9月11日至106年12月31日

		7

		13萬7,000元

		10%

		（7m²×10%×13萬7,000元）÷12月×3.67月=2萬9,329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7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7萬9,2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7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萬9,104元



		小計：22萬7,633元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40

		10萬5,000元

		10%

		（40m²×10%×10萬5,000元）÷12月×9.5月=33萬2,500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3萬7,000元

		


		（40m²×10%×13萬7,000元）÷12月×24月=109萬6,00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40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02萬4,0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40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0萬9,167元



		小計：256萬1,667元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6

		10萬5,000元

		10%

		（6m²×10%×10萬5,000元）÷12月×9.5月=4萬9,875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3萬7,000元

		


		（6m²×10%×13萬7,000元）÷12月×24月=16萬4,40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6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5萬3,6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6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萬6,375元



		小計：38萬4,250元

		


		


		


		


		










附表三：（民國／新臺幣）
		占用部分

		占用期間

		占用面積（m²）

		公告地價之80%
即申報地價
(元／平方公尺)

		年息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計算式：（占用面積×年息8%×申報地價）÷12月×占用期間，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40

		8萬4,000元

		8%

		（40m²×8%×8萬4,000元）÷12月×9.5月=21萬2,800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0萬9,600元

		


		（40m²×8%×10萬9,600元）÷12月×24月=70萬1,44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0萬2,400元

		


		（40m²×8%×10萬2,400元）÷12月×24月=65萬5,36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0萬4,800元

		


		（40m²×8%×10萬4,800元）÷12月×2.5月=6萬9,867元



		小計：163萬9,467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2975號

原      告  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蕭崇統  

原      告  蕭崇順  

            周素綿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蕭崇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柏瑋律師

被      告  邱月霜  

訴訟代理人  邵育偉  

            李鳴翱律師

被      告  慧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茄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宏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7平方公尺）之平台增設物即上方之灰色磁磚拆除。

二、被告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4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等物拆除、雜物清空，並將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三、被告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面積6平方公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拆除。

四、被告邱月霜應容忍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內之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

五、被告邱月霜應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163萬9,467元，及自民國110年3月24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本判決第2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2萬7,947元。

六、被告邱月霜應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7,790元，及自民國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本判決第3項所示外牆招牌、增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新臺幣1萬1,500元。

七、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蕭崇順新臺幣8萬元，及自民國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周素綿新臺幣8萬元，及自民國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九、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訴訟費用由被告邱月霜負擔91%、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負擔1%、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負擔6%、原告蕭崇順負擔1%、原告周素綿負擔1%。

十一、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112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336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二、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640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920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3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55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4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55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5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55萬6,00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1萬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163萬9,467元及按月以新臺幣2萬7,947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6項於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以新臺幣3,00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4,000元為被告邱月霜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邱月霜以新臺幣7,790元及按月以新臺幣1萬1,500元為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7項於原告蕭崇順以新臺幣2萬7,000元為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8萬元為原告蕭崇順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本判決第8項於原告周素綿以新臺幣2萬7,000元為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慧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8萬元為原告周素綿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原告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敦南管委會，下當事人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被告）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蕭家賢，嗣於民國112年1月15日變更為蕭崇統並經其聲明承受訴訟，有原告112年6月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北市都建字第1126007980號函（見本院卷二第291頁、卷四第109至111頁）可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至邱月霜雖陳稱：敦南管委會之規約排除邱月霜被選舉為管理委員之資格，顯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不符，且蕭崇統並非區分所有權人，自不可擔任主任委員，又敦南管委會應每年都改選主任委員，本件訴訟歷時5年，敦南管委會應承受訴訟5次等語。然觀諸敦南管委會修正後規約（見本院卷四第323至324頁），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為「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選任」，並無邱月霜所指排除其被選舉為管理委員之情；且蕭崇統自110年3月4日起即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2樓【即敦南管委會所屬敦南文普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之2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之一，此有前開房屋之建物謄本、異動索引（見本院限閱卷）可考，則蕭崇統自可擔任主任委員，敦南管委會並無邱月霜所指未經合法代理之情；又敦南管委會前主任委員蕭家賢之任期固至109年8月9日，敦南管委會迄至112年1月15日始選任蕭崇統為主任委員，此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9年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045439號函、北市都建字第1126007980號函（見本院卷四第109至115頁）可稽，然敦南管委會於本件起訴時已委任訴訟代理人陳柏瑋律師，有原告委任狀（見北司調卷第15頁）可參，則本件訴訟不因原法定代理人蕭家賢代理權消滅而當然停止，且嗣經有權代表敦南管委會之蕭崇統聲明承受訴訟，自無邱月霜所指程序不合法之情，併此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自明。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所示面積約28平方公尺（占用面積以地政機關實測為準）之地上物及鐵門拆除，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其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1樓建物）外牆招牌及增設物部分拆除並回復原狀。㈢被告應將其設置於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建物（下稱系爭地下室）樓梯間之管線拆除並回復原狀。㈣邱月霜所有之系爭地下室應容忍原告及其他共有人避難及於維修、清洗、管理、使用地下室內公用蓄水池及污水池時進入系爭地下室，並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㈤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新臺幣（下同）182萬3,7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均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萬567元。㈥被告應給付蕭崇順、周素綿各50萬2,460元、30萬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㈦邱月霜所有之系爭1樓建物、系爭地下室室內均禁止吸菸。㈧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變更及追加除假執行外之聲明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所載（見本院卷五第103至104頁、第123頁），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法第386條所定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系爭大樓（即門牌號碼臺北市○○路00巷0號、同路段30號大樓）之基地，其所有權為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而邱月霜為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所有權人，前於108年3月起將其所有之系爭地下室、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慧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茄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茄傑公司）開設酒吧、雪茄館。而邱月霜為使茄傑公司營業，竟未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擅自以下述方式占用系爭土地及系爭大樓外牆：⒈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平台上鋪設灰色磁磚（下稱系爭磁磚）；⒉裝設鐵門（下稱系爭B鐵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增設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下合稱系爭增建物）、堆置雜物（下稱系爭雜物）；⒊裝設鐵門（下稱系爭C鐵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嗣於109年8月4日系爭C鐵門被拆除，邱月霜並解除占有】；⒋在系爭大樓外牆裝設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所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下合稱系爭招牌）。邱月霜既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即應拆除、清空上開之物。

　㈡又系爭地下室用途為防空避難室，並設有供系爭大樓全體住戶使用之蓄水池（下稱系爭蓄水池），邱月霜竟未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在系爭地下室之公共梯間牆面（下稱系爭牆面）鑿洞私接如附圖二所示之管線（下稱系爭管線），並設置如附圖二所示之電機設備（下稱系爭電機設備），應予拆除並回復原狀；邱月霜復在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鐵門，阻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避難及清洗系爭蓄水池。

　㈢邱月霜上開占用、設置行為，應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下：⒈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C部分，受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317萬3,550元，邱月霜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⒉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5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69萬元，邱月霜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⒊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牆面，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牆面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60元。

　㈣被告復明知系爭大樓為第3類住宅區，卻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在系爭1樓建物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樓上之住戶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各2,460元、580元之財產上損害，及各50萬元、3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

　㈤爰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所示，並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前提出書狀及言詞抗辯：

　㈠邱月霜辯稱：敦南管委會僅為管理單位，不得請求拆屋還地或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原告請求拆除之系爭磁磚、系爭B鐵門、系爭C鐵門、系爭增建物、系爭招牌、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等均非邱月霜所設置，自不得請求邱月霜拆除並騰空返還系爭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另邱月霜為系爭地下室之單獨所有權人，自無須容忍其餘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另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使用用途本為店舖，自得經營商業，原告並未證明被告有何排放臭氣汙染物、製造噪音行為，且已達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之程度，蕭崇順、周素綿就醫與被告之營業行為無因果關係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茄傑公司辯稱：茄傑公司已於112年5月退租系爭1樓建物，在承租系爭1樓建物期間並無擴建情形，茄傑公司均係使用邱月霜告知可使用之範圍，故原告請求拆除之部分，均與茄傑公司無涉等語。

三、經查：

　㈠系爭土地為系爭大樓之基地，其所有權為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而邱月霜為系爭1樓建物及系爭地下室之所有權人，蕭崇順、周素綿為系爭1樓建物樓上住戶。

　㈡邱月霜前於108年3月起將其所有之系爭地下室、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茄傑公司，被告間租約於112年5月終止。

　㈢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平台上鋪設有系爭磁磚；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裝設系爭B鐵門、增設系爭增建物、堆置系爭雜物；系爭大樓外牆裝設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所示之系爭招牌；系爭牆面設有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有鐵門，僅邱月霜可進入系爭地下室。

　㈣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1年3月11日北市都建秘字第1110107999號函暨所附系爭大樓70使字第1848號使用執照、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系爭1樓建物查詢資料、被告間租約、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109年12月24日北市大地測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現場照片等件（見本院卷一第179至185頁、第371頁、卷三第285頁、第349頁、卷四第43頁、第77頁、第281至289頁、第321頁、本院限閱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邱月霜有前揭無權占用、妨礙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系爭地下室梯間之情，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1至4所示之規定，拆除及清空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及回復原狀；並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另應返還如前所述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予敦南管委會，並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如前所述之不當得利。又被告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應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損害各50萬2,460元、30萬580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原告主張敦南管委會業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邱月霜拆除及清空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並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及回復原狀，及請求邱月霜返還如前所述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予敦南管委會、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如前所述之不當得利，故敦南管委會有權為上開請求等語。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一、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弄。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住戶違反上開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第1至3款、第10條第2項前段、第9條第2項本文及第4項亦有明定。又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雖非區分所有權人，其本於管理權，就私法上爭議，諸如對於他人無權占用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無論排除侵害、請求返還共用部分或為損害賠償主張，仍有訴訟實施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9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以敦南管委會之名義委任本件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柏瑋律師，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欄編號1至4所示之物，禁止阻礙系爭蓄水池使用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此有系爭大樓109年8月29日區分所有權人暨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三第331至333頁）可考，堪認敦南管委會業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提起本件訴訟。而原告既主張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系爭牆面及系爭蓄水池均為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依前開說明，敦南管委會為系爭大樓之管理組織，基於其管理維護權限及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授權，就本件私法爭議所涉排除侵害、返還共用部分及不當得利請求事項，應均有訴訟實施權。

　㈡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建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其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始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磁磚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1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磁磚並回復原狀等語。經查：

　　⒈系爭1樓建物前承租人藍寶寶火鍋店負責人藍文青於另案蕭崇統、邱月霜間毀棄損壞刑事案件（案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833號，下稱另案）偵查中證稱：我有向邱月霜承租系爭1樓建物，租約到107年，我還沒到107年就離開，我找人幫我裝修，房東租什麼範圍就裝修到什麼範圍，房東有說台階是她的範圍，店外的台階有無重新做防滑墊不記得了，裝潢有無包括台階不記得等語，有另案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二第287至288頁），邱月霜並陳稱：系爭磁磚應該是藍寶寶鋪的，當初平台很髒，租客鋪設磁磚很美觀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可見系爭磁磚應為邱月霜之前承租人所鋪設。

　　⒉而邱月霜陳稱：當初我的前手賣系爭1樓建物給我的時候，有家具行承租系爭1樓建物，我買系爭1樓建物到現在都沒有變更過其狀態，我是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後來茄傑公司退租有找新的承租人承接，裝潢及留置物品都是給新承租人使用，現在新的承租人不租了，就把承租物所遺留的物品或設備都留下來給房東自行處理，因為原告一直檢舉，現在沒有人承租了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第154至155頁），足知邱月霜自購入系爭1樓建物後，均將其出租供作店面使用，且照系爭1樓建物之現狀直接出租予承租人，而系爭1樓建物現已無人承租，且承租人亦將遺留之物品、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足認現仍存在之系爭磁磚，邱月霜確有處分權而有拆除之權限。

　　⒊是系爭磁磚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即鋪設在系爭土地上，無權妨礙系爭土地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磁磚，洵屬有據。

　　⒋至原告併主張邱月霜應將系爭磁磚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回復原狀，該原狀為大小10公分×10公分、防滑係數達0.55以上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39頁、第359頁），惟觀諸系爭大樓使用執照所附竣工照片（見本院卷四第75頁），系爭磁磚所鋪設之平台並無原告主張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僅有水泥鋪面，則原告前開主張之白色防滑磁磚鋪面是否即為原狀？該白色防滑磁磚是否經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鋪設而為應有原狀？邱月霜所應回復之原狀究竟為何？均未見原告提出任何事證，故難逕認原告主張邱月霜應回復上開所述之原狀等語可採。

　㈣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B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並增設系爭增建物及堆置系爭雜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2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B鐵門、系爭增建物、清空系爭雜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等語。經查：

　　⒈邱月霜自陳：在我購入系爭1樓建物時就有系爭B鐵門，當初前手賣房子給我的時候有包含鐵門後面的部分一起賣給我，當時承租的家具行有使用鐵門後面及地下室，我想說沒有問題就一起全部買下，我認為系爭1樓建物店面當初就是這樣使用，我之後就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可見邱月霜買入系爭1樓建物時，系爭B鐵門後方之空間即為當時之承租人所占用，且邱月霜買入後亦照原樣出租予後續之承租人，則後續之承租人占用系爭B鐵門後方空間並增設系爭增建物，均係源於邱月霜之占有而生。佐以前開所述系爭1樓建物已無承租人，承租人亦將遺留之物品、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等情，堪認邱月霜就系爭增建物及系爭雜物確有處分權而有拆除及清空之權限。是系爭增建物及系爭雜物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增建物並清空系爭雜物，將所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核屬有據。

　　⒉原告另主張邱月霜亦應拆除系爭B鐵門等語，然邱月霜陳稱：我購入系爭1樓建物前就有系爭B鐵門，但我並沒有系爭B鐵門的鑰匙，平常使用系爭B鐵門是從裡面直接打開。之前有人檢舉過要拆系爭B鐵門，隔壁棟大樓的住戶說，系爭建物1樓兩側裝鐵門是為了避免有人到後巷偷尿尿或避免外人自後巷爬到大樓樓上，至於實際是我的前手或隔壁棟大樓住戶所裝設我不清楚。而系爭C鐵門不是我裝的也不是我拆的，也沒有人跟我收過拆除費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6頁、第158頁）。原告亦陳稱：系爭B鐵門裝設的時間不清楚，系爭C鐵門也不清楚是誰拆的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第158頁）。由上可知，系爭B鐵門既非邱月霜所裝設，其亦無系爭B鐵門之鑰匙，難認邱月霜就系爭B鐵門有處分權而有拆除權限，是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採認。

　㈤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C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至系爭C鐵門109年8月4日拆除等語。經查：

　　⒈系爭C鐵門於109年8月4日拆除等情，有違建查報案件明細、違建認定範圍圖、現況照片等件（見本院卷三第53至61頁）可考，足認系爭C鐵門確於109年8月4日拆除。然依邱月霜所陳：系爭C鐵門不是我裝的也不是我拆的，沒有人跟我收過拆除費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5至156頁），及原告自陳：不清楚是何人拆除系爭C鐵門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56頁），則尚難認邱月霜確有系爭C鐵門之處分權。

　　⒉復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系爭C鐵門拆除前空拍照片（見本院卷三第43頁），可見系爭C鐵門後方並無堆置物，實難認邱月霜有何占用系爭C鐵門後方土地之情。是原告主張邱月霜以系爭C鐵門將系爭1樓建物側邊圍起，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語，應無可採。又原告併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5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等語，亦無可採，附此敘明。

　㈥原告主張系爭招牌裝設於系爭大樓之外牆，違反系爭大樓社區規約，邱月霜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3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招牌並回復原狀等語。經查：

　　⒈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第2條第6款約定：「新建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除應符合法令規定外，並依規定向主管機關完成報備後，限制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須符合下列規定後，再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法定空地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不得有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冷氣，營業用排煙設備（包括油煙設備，排氣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此觀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見本院卷四第127頁、第369頁）即知。

　　⒉由上以觀，系爭大樓社區之規約既約定系爭大樓之外牆面不得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而系爭招牌已變更系爭大樓之外牆外觀等情，此有系爭招牌照片（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可考，參以系爭1樓建物已無承租人，承租人均將無法帶走之裝潢均留由邱月霜處理等節，業如前述，堪認原告主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邱月霜應拆除系爭招牌等語可採。至原告併主張邱月霜拆除系爭招牌後應回復原狀，惟並未敘明原狀為何，尚難逕認其請求有理。

　㈦原告主張系爭牆面為系爭大樓共用部分，邱月霜未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在系爭牆面鑿洞私接系爭管線，並設置系爭電機設備，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4所示之規定，拆除系爭管線及系爭電機設備並回復原狀等語。然查：

　　⒈本院於113年9月26日會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區營業處人員（下稱台電人員）至現場履勘，確認系爭管線係連接至系爭1樓建物後方（系爭B鐵門後）之電箱，該電箱為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見本院卷四第257至260頁）可考，然系爭管線是否為邱月霜未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擅自於系爭牆面鑿洞接設，抑或係於系爭大樓啟用時即已存在，遍觀卷附事證，尚屬不明，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自不能僅憑系爭管線係連接至系爭1樓建物後方之電箱，即遽認邱月霜應拆除系爭管線，原告前開主張，應無可採。

　　⒉又本院於上開時間會同台電人員至現場履勘，亦確認系爭電機設備為非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見本院卷四第257至260頁）可稽，足見系爭電機設備並非邱月霜所設置，抑非供邱月霜所有之系爭1樓建物用電，其自無拆除權限。至原告雖主張系爭電機設備依照系爭大樓地下室電氣配置圖，系爭電機設備原應位於系爭地下室之集中表箱旁，經邱月霜移至現今位置，故邱月霜應拆除之等語。惟系爭電機設備既非供系爭1樓建物用電，則邱月霜能否擅自移置系爭電機設備？系爭電機設備是否確為邱月霜所移置？均未見原告提出事證，況系爭電機設備拆除恐影響其用電者，則在未經用電者同意之情況下，邱月霜尚無拆除系爭電機設備之權限，是原告前開主張，應無可採。又原告另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牆面，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牆面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60元等語，亦無可採，併予敘明。

　㈧原告主張邱月霜在系爭大樓公共梯間通往系爭地下室之處設置鐵門，阻礙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避難及清洗系爭蓄水池，應依如附表一「請求權基礎」欄編號5所示之規定，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行為等語。經查：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定有明文，此屬同條例第4條第1項之法律限制。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區分所有建物之各專有部分，形成密切之空間相鄰關係，為維持住戶之共同生活秩序、維護建築物之安全使用功能，區分所有權能之行使應受制約，不得違反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基此，區分所有權人所為如有妨害建築物正常使用或違反共同利益，縱係行使其專有部分之所有權能，亦不容許。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規定之「利用」，不僅指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處分等積極權能，就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排除他人干涉之消極權能，亦應涵攝在內，始能貫徹上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地下室於核發使用執照時即編列門牌號碼為「臺北市○○路00巷0號地下室」，為起造人陳阿美單獨所有，其使用目的為防空避難室，此有系爭大樓70年使1848號使用執照及地下室平面圖（見本院卷四第77至81頁）可考，足知系爭地下室雖為區分所有權人所單獨所有，然其使用目的仍為防空避難室。而自系爭大樓建造執照所附地下室電器配置圖、B1給水配置圖（見本院卷五第45頁、第51頁），可知系爭地下室於建造時即設有揚水泵及蓄水池之構造，且系爭蓄水池係供系爭大樓2至7樓住戶使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339頁、第470頁），足見系爭蓄水池為維持系爭大樓2至7樓住戶正常使用系爭大樓居住生活之用，而系爭地下室則為供系爭大樓全體住戶於緊急情況時避難之用，則依前開說明，縱系爭地下室為邱月霜所專有，其利用系爭地下室亦不得違反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妨礙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正常使用系爭大樓之共同利益。是原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第821條規定，主張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即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行為等語，應屬可採。　　　

　㈨原告主張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受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278萬9,300元（計算式：22萬7,633+256萬1,667=278萬9,300元，如附圖一編號C部分業經駁回，茲不贅述），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B部分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另邱月霜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受有104年3月15日至109年3月16日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共69萬元，並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等語。經查：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此觀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第182條第2項規定自明。

　　⒉邱月霜以系爭增建物及雜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以系爭招牌無權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等情，業經認定如前，則邱月霜即受有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大樓外牆面之利益，該利益原形性質上無法返還，自應償還其價額，又該利益依社會通念，相當於租金。是原告請求邱月霜就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按系爭土地之租金標準計算不當得利價額、就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按外牆面招牌租金標準計算不當得利價額，應屬有據。至原告雖併主張邱月霜應返還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然系爭磁磚僅妨礙系爭土地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並未完全排除其他共有人通行、使用，難認系爭磁磚鋪設於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邱月霜有何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核屬無據。

　　⒊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

　　　⑴依邱月霜前開所稱：當初前手賣房子給我的時候有包含系爭B鐵門後面的部分一起賣給我，當時承租的家具行有使用鐵門後面及地下室，我認為系爭1樓建物店面當初就是這樣使用，我之後就照樣租給後續的房客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5頁），可知邱月霜係自購入系爭1樓建物起即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出租，而邱月霜係102年12月25日登記為系爭1樓建物所有權人，有系爭1樓建物資料查詢（見本院卷四第19頁）可考，堪認邱月霜自102年12月25日起即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並出租，則原告主張邱月霜應返還自104年3月15日起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等語，核屬有據。

　　　⑵原告主張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所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應以系爭土地歷年公告地價之年息10%計算系爭土地之年租金，並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如附表二所示等語。經查：

　　　　①依土地法第97條、第105條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10%為限。所謂土地總價額，以法定地價為準。而法定地價，係土地所有人依該法規定所申報之地價（參見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上開計收租金限制之規定，非不得據為計算本件相當租金利益之標準。

　　　　②審酌系爭土地鄰近臺北醫學大學大安校區、臺北市公有成功市場，附近並有許多餐廳（見本院卷一第187頁），地點便利，生活機能方便；其歷年申報地價、邱月霜占用之面積如附表三所載等一切情狀，堪認敦南管委會請求邱月霜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8%計算為適當。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邱月霜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所應返還予敦南管委會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如附表三所示共163萬9,467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2萬7,947元（計算式：40×8%×10萬4,800÷12=2萬7,9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應為可採。

　　⒋邱月霜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不當得利數額：

　　　⑴查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8年8月10日決議成立敦南管委會，並制定規約，於109年2月24日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同意備查等情，有都發局109年2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045439號函（稿）、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8年8月10日紀錄（見本院卷四第113至115頁、第119至121頁）可佐，足見限制系爭大樓外牆面不得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之規約迄至109年2月24日始經備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邱月霜自109年2月24日起始受該規約所拘束，則此前邱月霜設置系爭招牌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之行為，尚難逕認為無權占用，而無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故邱月霜所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應自109年2月24日起算，迄至其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

　　　⑵審酌系爭招牌所占用之系爭大樓外牆面，其出租裝設招牌之租金數額為每月1萬1,500元等情，有遠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1年12月8日111估字第120801號函暨所附估價報告書（見本院卷二第241頁、卷附案號：11GB0109估價報告書）可考。則原告主張邱月霜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109年2月24日至同年3月15日所應返還敦南管委會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為7,790元【計算式：1萬1,500×21/31=7,790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尚屬有據。

　　　⑶至原告雖請求邱月霜就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部分，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至返還系爭大樓外牆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之日止，然邱月霜拆除系爭招牌後，即難認其有何占用系爭大樓外牆面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可言，故原告前開主張，核屬無據。

　㈩原告主張被告復明知系爭大樓為第3類住宅區，卻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在系爭1樓建物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及所生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之樓上住戶蕭崇順、周素綿之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各2,460元、580元之財產上損害，及各50萬元、3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⒉查茄傑公司在系爭1樓建物所營業之店面，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4日間，經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下稱臺北市政府環保稽查大隊）稽查共42次，告發噪音汙染超過管制標準10次等情，有臺北市政府環保稽查大隊111年8月9日北市環稽二中字第1113051954號函暨所附稽查裁處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至8頁）可證。復參諸系爭1樓建物於109年11月16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下稱大安分局）以109年9月6日至同年10月25日每日凌晨3時40分至4時10分許，製造噪音致人無法睡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規定，裁處現場負責人王文傑罰鍰2,000元等情，有大安分局111年7月8日北市警安分行字第1113048743號函暨所附處分書（見本院卷一第531至546頁）可考，而109年9月6日至同年10月25日間為茄傑公司承租期間，有被告間租約及邱月霜陳述（見本院卷三第285頁、卷四第154頁）可稽。

　　⒊由上可知，茄傑公司於承租系爭1樓建物並作店面使用時，確有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夜間營業時，製造使人無法睡眠之噪音，侵害系爭1樓建物之樓上住戶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且情節重大，原告主張茄傑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又蕭崇順、周素綿因茄傑公司不法侵害其居住安寧之行為，使蕭崇順、周素綿之精神受有相當之痛苦，蕭崇順、周素綿依法自得請求茄傑公司賠償精神慰撫金。爰審酌茄傑公司係為營業而製造上開噪音、上開噪音發生之時段及期間、蕭崇順、周素綿因此所受之損害、兩造名下財產及收入詳如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所示（見本院限閱卷）等一切情狀，認蕭崇順、周素綿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以各8萬元為適當。

　　⒋至原告雖併主張茄傑公司上開製造噪音亦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健康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支出之醫療費各2,460元、58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等語，並以診斷證明書、看診收據（見北司調卷第41至43頁、第47至53頁）為證。然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僅記載蕭崇順患有「憂鬱症併自殺意念」、周素綿患有「焦慮症、失眠」，惟該等症狀是否係因上開噪音所致，未見原告提出其他事證，尚難遽信為真。則原告主張上開噪音亦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健康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賠償蕭崇順、周素綿所支出之醫療費及非財產上損害等語，難認有據。

　　⒌原告復主張茄傑公司自108年5月起至112年5月，每晚約6時至隔日清晨6時止，對外以餐廳、酒吧及雪茄館營業，其所排放臭氣汙染物侵害蕭崇順、周素綿居住安寧及健康權，使蕭崇順、周素綿受有醫療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原告未就茄傑公司確有排放臭氣汙染物，侵害蕭崇順、周素綿之居住安寧及健康權等情提出足信為真之事證，故其前開主張，尚難採信。

　　⒍原告另主張邱月霜出租系爭1樓建物予茄傑公司，卻消極不阻止茄傑公司為上開侵權行為，則邱月霜亦應就茄傑公司上開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依原告提出之事證，尚難認邱月霜已知悉茄傑公司於108年6月至109年10月夜間營業時製造上開噪音卻未予阻止，則尚不能僅以邱月霜將系爭1樓建物出租予茄傑公司乙節，即遽認邱月霜應與茄傑公司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前開主張，殊難採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邱月霜應將系爭磁磚拆除。㈡邱月霜應將系爭增建物拆除、系爭雜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㈢邱月霜應將系爭招牌拆除。㈣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系爭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㈤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163萬9,467元，及自原告110年3月19日民事修正起訴狀送達邱月霜翌日即110年3月24日（見本院卷一第193頁）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2項所占用土地即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2萬7,947元。㈥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7,790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系爭招牌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㈦茄傑公司應給付蕭崇順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4月5日（見北司調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㈧茄傑公司應給付周素綿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4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及邱月霜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茄傑公司部分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亦准茄傑公司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鄭佾瑩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附表一：原告訴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對照表（民國／新臺幣）

（以下當事人均逕稱其名，合稱原告、被告）

編號 言詞辯論終結時訴之聲明 請求權基礎 1 邱月霜應將坐落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面積7平方公尺）之平台增設物即上方之灰色磁磚拆除，並回復原狀。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 2 邱月霜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面積4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空調、排煙設備、鐵門等物拆除、雜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部分騰空返還予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 同上。 3 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建物（下稱系爭1樓建物）如附圖一編號E、F部分（面積6平方公尺）之外牆招牌、增建物拆除，並回復原狀。 同上。 4 邱月霜應將設置於門牌編號臺北市○○區○○路00巷0號地下1樓（下稱系爭地下室）公共樓梯間如附圖二所示之水電管線及電機設備拆除，並回復原狀。 同上。 5 邱月霜應容忍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進入系爭地下室進行避難，及維修、清洗、管理、使用共有之公用蓄水池，不得有任何阻礙之行為。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9條第2、4項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第821條規定。 6 邱月霜應給付敦南文普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敦南管委會）317萬3,550元，其中303萬7,704元自110年3月24日起，暨其餘13萬5,846元自112年6月1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1、2項所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5萬1,308元。 民法第179條規定。 7 邱月霜應給付敦南管委會69萬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至返還聲明第3項所示外牆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萬1,500元。 同上。 8 邱月霜應自109年3月16日起至拆除聲明第4項所示水電管線及電機設備之日止，按月給付敦南管委會160元。 同上。 9 被告應連帶給付蕭崇順50萬2,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 10 被告應連帶給付周素綿30萬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同上。 



附表二：（民國／新臺幣）

占用部分 占用期間 占用面積（m²） 公告地價 (元／平方公尺) 年息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計算式：（占用面積×年息10%×公告地價）÷12月×占用期間，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A所示部分 106年9月11日至106年12月31日 7 13萬7,000元 10% （7m²×10%×13萬7,000元）÷12月×3.67月=2萬9,329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7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7萬9,2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7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萬9,104元 小計：22萬7,633元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40 10萬5,000元 10% （40m²×10%×10萬5,000元）÷12月×9.5月=33萬2,500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3萬7,000元  （40m²×10%×13萬7,000元）÷12月×24月=109萬6,00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40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02萬4,0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40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0萬9,167元 小計：256萬1,667元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C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6 10萬5,000元 10% （6m²×10%×10萬5,000元）÷12月×9.5月=4萬9,875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3萬7,000元  （6m²×10%×13萬7,000元）÷12月×24月=16萬4,40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2萬8,000元  （6m²×10%×12萬8,000元）÷12月×24月=15萬3,60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3萬1,000元  （6m²×10%×13萬1,000元）÷12月×2.5月=1萬6,375元 小計：38萬4,250元      



附表三：（民國／新臺幣）

占用部分 占用期間 占用面積（m²） 公告地價之80% 即申報地價 (元／平方公尺) 年息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 【計算式：（占用面積×年息8%×申報地價）÷12月×占用期間，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編號B所示部分  104年3月15日至104年12月31日 40 8萬4,000元 8% （40m²×8%×8萬4,000元）÷12月×9.5月=21萬2,800元  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10萬9,600元  （40m²×8%×10萬9,600元）÷12月×24月=70萬1,440元  107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10萬2,400元  （40m²×8%×10萬2,400元）÷12月×24月=65萬5,360元  109年1月1日至109年3月15日  10萬4,800元  （40m²×8%×10萬4,800元）÷12月×2.5月=6萬9,867元 小計：163萬9,467元      





